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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九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31 日－4 月 4 日，罗马  

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 年）  

通过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译文调整  

议题 9.3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I. 引言 

1. 植检委第五届会议（2010 年）通过了一项关于设立语言审查小组的程序，

对已获通过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各语文版本中的编辑性错误进行纠正。植检委第

八届会议（2013 年）同意语言审查小组的审查期延长到三个月，作为特殊情况将

俄文审查小组的审查期延长到七个月，以处理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 年）通过

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大量俄文版本。  

2.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1上提供了关于该语言审查小组的

设立和工作过程情况。  

II. 语言审查小组的设立 

3. 2013 年，没有设立任何新的语言审查小组。   

                                                 
1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governance/standards-setting/ispms/language-review-groups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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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先设立的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语言审查小组审查了植检委第八届会议

（2013 年）通过的所有标准。  

5. 俄文审查小组协调员仅审查了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 年）通过的第 11 号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2013 年（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和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

标准：2009 年（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的管理）；2013 年 11 月，她向国际植保

公约秘书处提交了辞呈。因此，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 年）通过的国际植检措

施标准中余下的俄文版本未经审查。   

6. 为了继续审查通过的标准的俄文版本，需要指定一位新的协调员。  

7. 讲阿拉伯语的成员尚未成立语言审查小组。   

III. 对植检委第八届会议通过的标准的审查  

8. 秘书处收到了中文、法文、俄文（仅两个标准）和西班牙文语言审查小组

提交的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 年）通过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拟议修改版本。秘

书处曾将这些修改提交给粮农组织翻译服务部门，由其对建议的修改进行了审校，

并对审校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有争议的词语和意见分歧作了说明。拟议的修改

然后纳入修订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并将跟踪修改版本提交植检委第九届会议

（2014 年）。 

9. 秘书处强调遵守植检委批准的语言审查小组程序所规定的截止日期的重要

性，要求相关方遵照语言审查小组程序，从而有时间处理这些标准提交植检委下

届会议，使秘书处工作量不会过大，因为秘书处同时还要处理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草案提交植检委。今年也有例外，但是如果资源没有增加，未来年份将无法继续。 

中文 

10. 粮农组织中文翻译组同意语言审查小组建议的所有修改。  

法文 

11. 粮农组织法文翻译组同意语言审查小组建议的所有修改。  

俄文 

12. 粮农组织俄文翻译组同意语言审查小组建议的所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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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 

13. 粮农组织西班牙文翻译组决定仅接受语言审查小组的部分建议。关于提出

的修改建议中为何有的未被接受，粮农组织翻译服务部门在下面做了说明（仅西

班牙文）。  

14. Se resume aquí el debate sobre las propuestas de revisión de las normas 

internacionales para medidas fitosanitarias (NIMF) que formuló el Grupo de revisión 

en español (GRE) y que no fueron aceptadas por el Grupo de Traducción al Español de 

la FAO. El proceso de revisión se llevó a cabo de conformidad con el procedimiento 

establecido: el GRE presentó sus propuestas; el Grupo de Traducción al Español las 

examinó, aceptó muchos de los cambios sugeridos y señaló los que no consideraba 

aceptables; el GRE volvió a examinar los textos, aceptó en gran parte las observaciones 

del Grupo del Traducción al Español y, en otros casos, solicitó que se reconsideraran 

sus propuestas; por último, el Grupo del Traducción al Español tomó la decisión 

definitiva sobre las cuestiones controvertidas. A continuación se exponen sucintamente 

estas últimas. 

15. NIMF 11 (Análisis de riesgo de plagas para plagas cuarentenarias), Anexo 4 

(Análisis de riesgo de plagas para plantas consideradas como plagas cuarentenarias)  

16. La cuestión de mayor importancia sobre la que no fue posible alcanzar un 

acuerdo guardaba relación con la traducción de la expresión inglesa “plants as pests” 

(en el título del Anexo 4 y en el resto del texto en general). El GRE propuso que se 

modificara la traducción original, “plantas consideradas como plagas”, de forma que 

dijera “plantas como plagas”. 

17. La opinión unánime del Grupo de Traducción al Español fue que la traducción 

original debía mantenerse. En primer lugar, en el texto preexistente de la Norma (NIMF 

11:2004) había ya menciones al caso del que se trata en el Anexo 4 en las que se 

utilizaba el verbo “considerar”: 

18. “Al aplicar estos puntos de inicio al caso específico de plantas que se consideren 

como plagas…” (sección 1.1, párr. S1) 

19. “El concepto de envíos de plagas se puede aplicar a la importación de plantas 

que se consideren plagas.” (sección 3.4.1, párr. S1) 

20. En segundo lugar, se estimó que la frase “plantas como plagas” no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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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aticalmente correcta y exigía el uso de un verbo a fin de que tuviera pleno sentido. 

Por consiguiente, el Grupo de Traducción al Español juzgó conveniente mantener la 

traducción original. 

21. La segunda propuesta del GRE que el Grupo de Traducción al Español decidió 

no aplicar fue la de sustituir la palabra “sección” (section en inglés) por “apartado”. 

Dado que en el texto preexistente se había traducido sistemáticamente section como 

“sección”, por razones de coherencia intratextual se prefirió no modificar tampoco esta 

traducción. 

22. NIMF 15 (Reglamentación del embalaje de madera utilizado en el comercio 

internacional) 

23. Las principales diferencias entre el GRE y el Grupo de Traducción al Español en 

relación con la revisión de esta Norma se referían a la traducción de las expresiones 

inglesas treatment providers y target temperature.  

24. En el primer caso, el GRE propuso que se sustituyera la traducción original, esto 

es, “suministradores de tratamientos”, por la frase “quienes suministran el tratamiento”. 

Aparte de que el cambio parecía claramente innecesario, por cuanto no había entre las 

dos expresiones diferencia alguna de significado, la frase “suministradores de 

tratamientos” se empleaba ya en el texto preexistente de la Norma, por lo que el Grupo 

de Traducción al Español juzgó conveniente no modificar su traducción en las partes 

nuevas de la Norma. 

25. En el segundo caso, el GRE propuso que la expresión en cuestión se tradujera 

como “temperatura objetivo” (en lugar de “temperatura buscada” o “temperatura 

prevista”). El Grupo de Traducción al Español consideró que el empleo de “objetivo” 

en aposición no era correcto y constituía un calco del inglés. No obstante, las 

traducciones originales ya mencionadas parecían algo débiles, por lo que finalmente se 

optó por traducir la expresión en cuestión como “temperatura requerida” para transmitir 

claramente el carácter inexcusable del requisito establecido en los programas de 

tratamiento. 

IV. 建议 

26. 请植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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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语言审查小组及粮农组织翻译服务

部门已审查第 11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2013 年（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和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2009 年（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的管理）； 

2) 注意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 年）通过的其他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俄

文版未经俄文审查小组审查。  

3) 注意需要一名俄文审查小组协调员；  

4) 敦促其参加语言审查小组的成员确保遵守植检委通过的语言审查小组

程序的截止日期，并尊重到期日期；  

5) 要求秘书处接受附件 1 至 8 中跟踪修改所示的所有修改，以下列经修

改的版本取代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 年）通过的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和俄文版第 11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2013 年和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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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语言的相应附件仅以各自语言版本列出，见下文：  

中文附件： 

附件 1： 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附件 2： 第 1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的管理  

法文附件： 

附件 3： NIMP 11:2013 Analyse du risque phytosanitaire pour les organismes de 

quarantaine 

附件 4： NIMP 15:2009 Réglementation des matériaux d’emballage en bois 

utilisés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俄文附件： 

附件 5： МСФМ 11:2013 АНАЛИЗ ФИТОСАНИТАРНОГО РИСКА ДЛЯ 

КАРАНТИННЫХ ВРЕДНЫХ ОРГАНИЗМОВ  

附件 6： МСФМ 15:2009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ДРЕВЕСНОГО 

УПАКОВОЧНОГОМАТЕРИАЛ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西班牙文附件： 

附件 7： NIMF 11:2013 Análisis de riesgo de plagas para plagas cuarentenarias  

附件 8：  NIMF 15:2009 Reglamentación del embalaje de madera en el comercio 

internac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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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2013)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编制 



 

 

出台背景说明 

这部分不属于本标准的正式内容。 

出版物仅指该语言版本。出台背景的完整说明参见本标准的英文版。 

本标准于 2004 年 4 月经粮农组织批准。 

ISPM 11。2004。《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包括环境风险和活体转基因

生物分析》 

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中文翻译由中国 NPPO 审校于 2009 年 6 月。 

本标准由秘书处重订格式于 2012 年 8 月。 

已删除的术语和定义包含于 ISPM 5 中 

2013 年 XX4 月，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 X8 届会议通过 ISPM 11 附件 4 及核

心文本的系列修改。 

ISPM 11（2013）。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罗马。《国际植保公约》。

粮农组织 

出台背景：最后更新于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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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由植物检疫措施临

时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于 2001 年 4 月通过。2003 年 4 月，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第五届会议通过了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关于环境风险分析的补编，并同意

将其并入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这样就产生了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

标准修订 1（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包括环境风险分析）。2004 年 4 月，植物

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第六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活体转基因生物（LMOs）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的补编，并同意将其并入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修订 1。这样就产生

了现在的标准，即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2004 年）。关于环境风险的补

充条文标为“S1”，关于活体转基因的补充条文标为“S2”。 

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感谢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支持，并感谢公约缔约

方的专家参与编写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补编。 

关于检疫性有害植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附件 4，和本标准核心条文中有关的

修改一道，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 8 届会议于 2013 年 4 月通过。 

引言 

范围 

本标准详细介绍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工作，以确定有害生物是否为检

疫性有害生物。本标准说明用于风险评估的完整过程以及风险管理备选方案的选择。 

S1  本标准还包括关于植物有害生物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分析，其中包括影

响有害生物分析地区含有的非种植/未管理植物、野生植物、生境及生态系统。对

《国际植保公约》关于环境风险范围的解释性说明见附件 1。 

S2  本标准就评价活体转基因生物对植物和植物产品的潜在植物检疫风险提供指

导。该指导并不改变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1 号的范围，而是旨在明确与活体转

基因生物植物检疫风险分析有关的问题。在附件 2 中对《国际植保公约》关于活体

转基因生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范围作出了一些解释性说明。 

关于检疫性有害植物风险分析的具体指导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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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本标准使用的植物检疫术语的定义可见于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5 号（植物

检疫术语）。 

要求概要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目标是，在某一地区查明检疫上令人关注的有害生物和/或

传播途径并评价其风险，查明受威胁地区以及酌情选定风险管理方案。检疫性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工作开始）涉及查明检疫上令人关注，而且针对确定的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地区认为需要进行风险分析的有害生物和传播途径。 

- 第二阶段（风险评估）开始对各种有害生物进行分类，以确定是否符合检疫性

有害生物的标准。风险评估然后评价有害生物进入、定殖、扩散的可能性及其

潜在的经济影响（包括环境影响－S1）。 

- 第三阶段（风险管理）涉及确定管理方案以减少第二阶段查明的风险。对这些

方案的效力、可行性和效果进行评估以选定那些适宜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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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1. 第一阶段：开始 

开始阶段的目的是查明检疫上令人关注，且针对确定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

认为需要进行风险分析的有害生物和传播途径。 

S2  一些活体转基因生物可能具有植物检疫风险，因而需要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然而，其他活体转基因生物除有关非活体转基因生物所引起的植物检疫风险之

外，并无其他植物检疫风险，因而无需进行全面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所以，对活体

转基因生物而言，开始阶段的目的是查明那些具有某种潜在有害生物特点并需要进

一步评估的活体转基因生物，以及根据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无需进一步评

估的活体转基因生物。 

S2  活体转基因生物系指使用现代生物技术改变的、表现一种或几种新特性或改变

特性的生物。在多数情况下，亲本一般不视为植物有害生物，但可能需要进行评估

以确定遗传改变（即基因，调控其他基因的新基因序列，或基因产品）是否导致可

能带来植物有害生物风险的新特性或特点。 

S2 活体转基因生物可能带来植物有害生物风险的有： 

- 注入基因的生物体（即活体转基因生物） 

- 基因材料组合（例如来自病毒等植物有害生物的基因），或 

- 遗传材料转移到另一生物体的结果。 

1.1 起点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可以从以下活动开始： 

- 查明出现某种潜在有害生物风险的途径 

- 查明可能需要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有害生物 

- 审查或修改植物检疫政策和重点活动。 

S1  起点经常提到“有害生物”。《国际植保公约》对有害生物的定义是“任何对

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系或生物型”。在应用

这些起点确定植物为有害生物的具体情况时，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有关植物应符合这

一定义。直接影响植物的有害生物符合这一定义。此外，间接影响植物的许多生物

体也符合这一定义（例如杂草/入侵植物等有害植物）。关于它们危害植物的事实可

以根据在有害生物发生的地区获取的证据认定。如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它们间接影响

植物，可以根据已掌握的有关信息，通过采用一种明确记载、一致应用和透明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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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来评估它们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是否具有潜在危害。对于为种植而输入的植

物物种或栽培品种而言，此点尤其重要。 

S2  可能要求一个国家植保机构（NPPO）评估植物检疫风险的活体转基因生物的

类型包括： 

- (a) 用作农作物、粮食和饲料、观赏植物或管理森林；(b) 用于生物修补（作为清

除污染的一种生物）；(c) 用于工业目的（例如生产酶或生物分解塑料）；(d) 用

作治疗剂（例如医药生产）的植物 

- 改性生物防治物，以改进其在这方面作用的性能 

- 改性有害生物，以改变其致病特点，从而使其对生物防治有用（见 ISPM 3：2005） 

- 遗传改变的生物，以改进其用作生物肥料或对土壤的其他作用、生物修补或工

业用途的特点。 

S2  活体转基因生物只有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条件下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

或潜在有害才能列为一种有害生物类型。这种危害可能表现为对植物或植物产品的

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关于确定一种活体基因生物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有害生物的过

程指导，请参阅附件 3“确定一种活体转基因生物成为一种有害生物的可能性”。 

1.1.1 从查明传播途径开始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在下列情况下可能需要对某种具体传播途径进行新的或修改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 以前未输入该国的商品（通常是植物或植物产品，包括遗传改变的植物）或来

自某一新地区或新原产国的商品开始进行国际贸易 

- 为选育和科学研究目的输入新的植物品种 

- 查明商品输入以外的传播途径 (自然扩散、包装材料、邮件、垃圾、旅客行李等) 。 

与该传播途径（例如由商品传播）可能有关的有害生物清单可以通过官方来

源、数据库、科学文献和其他文献或专家磋商会产生。清单最好根据专家对有害生

物分布及类型的判断进行重点排序。如查明没有任何潜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可能通

过这一途径传播，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可到此为止。 

S2  “遗传改变的植物”一词理解为用现代生物技术获得的植物。 

1.1.2 从查明有害生物开始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在以下情况下可能需要对某种具体有害生物进行新的或修改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发现某种新的有害生物已侵染且定殖，或暴发而出现

的紧急情况 

- 在输入商品中截获某种新的有害生物而出现的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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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已查明某种新的有害生物风险 

- 某种有害生物传入一个地区 

- 据报某种有害生物在另一地区造成的危害比原产地更大 

- 多次截获某种有害生物 

- 提出输入某种生物的要求 

- 查明某种生物为其他有害生物的传播媒介 

- 对某种生物进行遗传改变之后，清楚地查明其可能成为一种植物有害生物。 

S2  “遗传改变的”一词理解为包括用现代生物技术所获得的。 

1.1.3 从审查或修改政策开始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在下列情况下经常需要从政策关注方面提出新的或修改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 为审查植物检疫法规、要求或活动做出一项国家决定 

- 审议另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区域植保组织、粮农组织）提出的建议 

- 新的处理或失去某一处理系统、新的过程、或新的信息影响到早先做出的决定 

- 因植物检疫措施而引起的争端 

- 一个国家的植物检疫情况发生变化，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或者政治疆界发生变化。 

1.2 确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 

应尽可能确切地确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以便确定需要信息的地区。  

1.3 信息 

信息收集是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所有阶段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开始阶段信息

收集很重要，以便阐明有害生物的特性、其现有分布及其与寄主植物、商品等的联

系。随着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继续，将视需要收集其他信息，以做出必要的决定。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信息可来自各种来源。提供关于有害生物状况的官方信息是

《国际植保公约》中的一项义务（第 VIII 条第 1c 款），官方联络点将促进履行该

项义务（第 VIII 条第 2 款）。 

S1  对环境风险而言，其信息来源一般要比国家植保机构历来利用的信息来源广。

可能需要更加广泛的投入。这些来源可能包括环境影响评估，但应认识到这种评估

一般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目标不同，不能替代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进行一次全面风险分析所需要的信息可包括： 

- 活体转基因生物的名称、特性和分类状况（包括任何相关识别码），以及输出

国对活体转基因生物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 

- 分类状况、常用名、收集或获取地点，以及供体生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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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明导入的核酸或改变（包括遗传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活体转基因生物的

基因型和表型特点； 

- 转变过程详情 

- 适当的检查和认定方法及其特性、敏感性和可靠性； 

- 原定用途，包括原定封锁 

- 输入的活体转基因生物的数量。 

S2  有关有害生物状态的官方信息是《国际植保公约》中的一项义务（第 VIII 条第

1c 款），官方联络点将促进履行该项义务（第 VIII 条第 2 款）。根据《生物多样性

公约》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0；《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其他国际

协定，一个国家可以负有提供关于活体转基因生物信息的义务。卡塔赫纳议定书设

立了一个生物安全交流中心，可能含有有关信息。活体转基因生物的信息有时具有

商业敏感性，应履行关于信息释放和处理的适用义务。 

1.3.1 早先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还应核查途径、有害生物或政策在国内或国际上是否已经进行过有害生物风险

分析。如已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则应核实其有效性，因为情况和信息可能已经

发生了变化。还应调查利用类似途径或有害生物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可能性，这

可部分或完全替代对新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需要。 

1.4 开始阶段的结论 

在第一阶段结束时，将已经查明起点、令人关切的有害生物和途径，以及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有关信息将已经收集，并将已经查明有害生物单独或与某种途

径结合而成为植物检疫措施的可能对象。 

S2  对第一阶段结束时的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国家植保机构可决定该活体转基因

生物： 

- 是一种潜在的有害生物，需要在第二阶段进一步评估或 

- 不是一种潜在的有害生物，根据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无需进一步分析

（也见以下段落）。 

S2  《国际植保公约》规定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仅涉及植物检疫风险的评估和管

理。与国家植保机构审查的其他生物或途径一样，活体转基因生物也可能具有不属

于《国际植保公约》规定范围内的其他风险。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可能仅为要求的全部风险分析的一部分。例如，一些国家可能要求对超出

《国际植保公约》规定范围的人畜健康或环境风险进行评估。当一个国家植保机构

发现可能存在非植物检疫风险时，可酌情通知有关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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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阶段：有害生物风险评估 

有害生物风险评估过程大致可分成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 

- 有害生物分类 

- 评估传入和扩散的可能性 

- 评估潜在经济影响（包括环境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步骤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中将按顺序进行，但并非一定

要按照特定顺序。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的复杂程度需要视情况具有技术上的合理性。

本标准可根据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 号：1993 年）中所规定的必要性、最低程

度的影响、透明度、等同性、风险分析、控制的风险和无歧视的原则，对具体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作出判断。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中从此点起，该活体转基因生物

被假定为一种有害生物，因此“活体转基因生物”系指因遗传改变而具有新的或改

变的特点或特性、从而成为一种潜在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活体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估

应逐项进行。对于具有与遗传改变无关的有害生物特点的活体转基因生物，应采用

正常程序评估。 

2.1 有害生物分类 

开始时，可能尚不清楚第一阶段查明的哪些有害生物需要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分类过程检查每一有害生物是否符合检疫性有害生物定义中确定的标准。  

在评价与一个商品有关的途径时，对于可能与该种途径有关的各种有害生物可

能需要进行一些单独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在深入检查之前有机会排除考虑一种或

一些生物是分类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 

有害生物分类的一个优点是仅需要较少的信息就可以开展，然而，应有足够的

信息才足以进行分类。 

2.1.1 分类的要素 

将一种有害生物归类为检疫性有害生物包括以下主要要素： 

- 有害生物的特性 

-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是否存在 

- 限定状况 

-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 

-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造成经济影响（包括环境影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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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有害生物的特性 

应明确确定有害生物的特性，以确保对独特生物体进行评估，且在评估中所使

用的生物信息和其他信息与该生物体相关。如由于尚未充分查明引起特定症状的因

素而不可能做作到这一点，则应已表明产生一致的症状并能传播。 

有害生物的分类单位一般为种。采用更高或更低的分类阶元应有合理的科学依

据。在使用低于种的分类阶元时，应有证据表明毒性差异、寄主范围或媒介关系等

因素足以影响植物检疫状况。 

关于考虑有害植物特性的具体指导见附件 4。 

当涉及媒介时，如该媒介与致害生物体有联系并且为有害生物传播所需，该媒

介也可视为有害生物。 

S2  如系活体转基因生物，需要关于受体或亲本生物体、供体生物体、遗传结构、基因

或转基因载体和遗传改变的性质等方面的信息才能认定。1.3 节中规定了信息要求。 

2.1.1.2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是否存在有害生物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整个地区或规定的部分地区不应存在有害生物。 

关于确定有害植物是否存在的具体指导见附件 4。 

S2  如系活体转基因生物，这应涉及植物检疫关注的活体转基因生物。 

2.1.1.3  管理状况 

如有害生物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存在但分布未广，应对该有害生物进行官

方防治或预计在近期内进行官方防治。 

S1  对造成环境风险的有害生物进行官方防治，可能还涉及国家植保机构以外的机

构。然而，人们认为可采用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补编 1（官方防治限定有

害生物概念的解释与适用准则）中关于官方防治的内容，特别是第 5.7 节的内容。 

S2  如系活体转基因生物，官方防治应涉及因活体转基因生物的有害生物性质而采

用的植物检疫措施。可酌情考虑针对亲本生物体、供体生物体、转基因载体或基因

载体采取官方防治措施。 

2.1.1.4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 

应有证据支持有害生物可能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定殖或扩散这一结论。有

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应具备适合有害生物定殖和扩散的包括保护地条件在内的生态/

气候条件，在相关时，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应有寄主物种（或近亲）、转主寄主

和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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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还应考虑以下方面： 

- 可能增加定殖和扩散可能性的，源于遗传改变的适应性特点的改变 

- 可能导致有害生物定殖和扩散，或新有害生物的出现的基因转移或基因流动 

- 可能导致具有新的有害生物特点的生物体定殖和扩散的基因型和表现型的不稳

定性，例如可防止异型杂交的不育基因的丧失 

S2  关于评估这些特点的更详细指导，见附件 3。 

2.1.1.5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经济影响潜力 

应有明显迹象表明有害生物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可能产生无法接受的经济

影响（包括环境影响）。 

S1  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补编 2：潜在经济重要性和有关术语，包括环境

问题术语的理解准则中阐明了无法接受的经济影响。 

S2  如系活体转基因生物，经济影响（包括环境影响）应涉及该活体转基因生物的

有害生物性质（对植物和植物产品的危害性）。 

2.1.2 有害生物分类的结论 

如已确定该有害生物有可能成为检疫性有害生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过程应当

继续。如某种有害生物不符合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所有标准，关于该有害生物的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过程即可停止。如缺乏足够信息，应查明不确定性，且有害生物风险

分析过程应继续进行。 

2.2 评估传入和扩散的可能性 

有害生物的传入包括进入和定殖。评估传入的可能性需要分析有害生物从其原

生地到其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定殖的可能有关的每一途径。在从具体途径（通

常是一种输入商品）开始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中，对该途径应进行有害生物进入可

能性的评价。还需要调查与其他途径有关的有害生物进入的可能性。  

对已开始的不考虑具体商品或途径的某种特定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应考虑各

种可能途径的可能性。 

对扩散可能性的评估应首先依据与进入和定殖类似的生物学考虑。 

S1  关于作为有间接影响的一种有害生物而评估的植物，凡提到寄主或寄主范围

时，应理解为系指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内的一种适合的生境1。 

                                                      
1 如系通过对其他生物体的影响而间接影响植物的生物体，寄主/生境术语等也包括那些其他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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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对于有害植物，对进入、定殖和扩散等概念应予不同的考虑。 

S1  对于为种植而输入的植物，无需评估进入的可能性。输入后，这些植物可以在特

定地点种植和保存。如果这些植物可从它们的预定生境扩散并在受威胁地区定殖，可

能出现有害生物风险，如这些植物可以从它们的预定生境扩散，在受威胁地区生长并

定殖。因此，在考虑 2.2.2 节之前，可以先考虑 2.2.3 节。 

S1  不是为种植而输入的植物可能用于不同目的（例如用于鸟食、饲料或加工

等）。之所以出现风险是因为这些植物可能会逃逸或改变预定用途而在受威胁地区

定殖从预定用途逃逸或转移到受威胁地区并在那里定殖。 

关于考虑有害植物的生境、位置和受威胁地区的具体指导见附件 4。 

S2  评估某种活体转基因生物传入的可能性需要分析预期的和非预期的传入途径及

预定用途。 

2.2.1 有害生物进入的可能性 

有害生物进入的可能性取决于从输出国到目的地的途径，以及有害生物与这些

途径接触的次数和数量。途径数量越大，有害生物进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可

能性越大。 

应注意到记载的有害生物进入新地区的途径。应评估目前可能不存在的潜在途

径。截获有害生物的数据可以提供有害生物有能力与途径结合并且在运输或储存中

存活的证据。 

S1  对将要输入的植物而言，无需评估其进入的可能性。然而，需要评估这些植物

可能携带的有害生物进入的可能性（例如为种植而输入的种子夹带的杂草种子）。 

关于评估有害植物进入可能性的具体指导见附件 4。 

S2  本节不涉及为有意在环境中释放而输入的活体转基因生物。 

2.2.1.1  为从有害生物开始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查明途径 

所有的有关途径都应当考虑。可以主要根据有害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寄主范围查

明途径。在国际贸易中流通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货物是关注的主要途径，这种贸易的

现行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哪些途径相关。其他途径，例如其他类型的商品、包

装材料、人员、行李、邮件、运输工具和科学材料的交换也应酌情考虑。还应评估

通过自然手段的进入，因为自然扩散可能减少植物检疫措施的效益。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应考虑所有有关的传入途径（预期的和非预期的）。  

2.2.1.2  有害生物与来源地途径相联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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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估计有害生物在空间或时间上与来源地途径相联系的可能性。考虑的因素有： 

- 来源地区有害生物发生 

- 有害生物在与商品、集装箱或运输工具相联系的生命期发生 

- 沿途径流动的数量和频率 

- 季节性时间 

- 在原生地采用的有害生物管理、栽培和商业程序（植物保护产品的应用、处

理、精选、淘汰、分级）。 

2.2.1.3  在运输或储存期间存活的可能性 

考虑的因素有： 

- 运输的速度和条件，有害生物生命期与运输和储存时间有关的持续时间  

- 在运输或储存期间生命阶段的脆弱性 

- 可能与货物相联系的有害生物发生 

- 在原产国、目的地国或者在运输或储存期间对货物采取的商业程序 (例如冷藏) 。 

2.2.1.4  采用现有有害生物管理程序之后有害生物存活的可能性 

从原产地到最终使用期间对货物采用了针对其他有害生物的现行有害生物管理

程序（包括植物检疫程序），其对该有害生物的效果应予评估。应估计该有害生物

在检验期间未被发现或者采用其他现行植物检疫程序后仍然存活的可能性。  

2.2.1.5  向适宜寄主转移的可能性 

考虑的因素有： 

- 扩散机制，包括可使从途径向适宜寄主流动的媒介 

- 输入商品是否将运往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几个或许多终点 

- 入境点、过境点和终点是否邻近适宜寄主 

- 在一年中的何时输入 

- 预计的商品用途（例如用于种植、加工和消费） 

- 副产品和废物产生的风险。 

某些用途（例如种植）比其他用途（例如加工）的传入可能性要高得多。也应

考虑与适宜寄主附近商品的任何生长、加工或处理有关的可能性。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当存在可能转移的植物检疫关注的特性时，应考虑基

因流动和基因转移的可能性。 

2.2.2 定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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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估计有害生物定殖的可能性，应当从目前有害生物发生的地区获得可靠的

生物学信息（生命周期、寄主范围、流行病学、存活等）。然后可以将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地区的情况与目前该有害生物发生的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并考虑到温室或

暖房等受到保护的环境），并可将专家判断用于评估定殖的可能性。可以考虑有关

可比较有害生物的过去实例。应考虑的因素有： 

-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寄主的存在、数量和分布 

-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环境适宜性 

- 有害生物的适应潜力 

- 有害生物的繁殖策略 

- 有害生物的生存方法 

- 栽培方法和防治措施。 

在考虑定殖的可能性时，应注意一种短暂存在的有害生物（见 ISPM 8：1998）

可能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不能定殖（例如由于不适宜的气候条件），但仍然可

能产生无法接受的经济影响（见《国际植保公约》第 VII 第 3 款）。 

S1  关于有害植物，定殖可能性的评估涉及预定种植区域以外的生境。 

关于评估有害植物定殖可能性的具体指导见附件 4。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还应考虑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的生存能力。 

S2  此外，如基因流动是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令人关注的问题，应考虑植物检疫

关注的某种特征出现和定殖的可能性。 

S2  可以考虑以往有关可比较活体转基因生物或具有相同结构的其他生物体。  

2.2.2.1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是否有适宜寄主、转主寄主和媒介存在 

应考虑的因素有： 

- 寄主和转主寄主是否存在，它们的数量有多少或可能分布的范围有多广  

- 寄主和转主寄主是否在相当近的地理范围内发生，从而可使该有害生物完成其

生命周期 

- 当通常的寄主物种不存在时，是否有其他植物物种可以证明是适宜的寄主 

- 该有害生物扩散所需的一个媒介是否已经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存在或可能

传入 

-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是否有另一个媒介物种。 

考虑的寄主的分类阶元通常应为“种”。采用更高或更低的分类阶元应有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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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依据。 

2.2.2.2  环境的适宜性 

应查明对有害生物、其寄主、其媒介的生长，以及它们在气候不利时期生存和

完成其生命周期的能力至关重要的环境因素（例如气候适宜性、土、有害生物及寄

主竞争）。应注意到，环境对有害生物、其寄主、其媒介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在确

定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保持原生地的这些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有利于还是不

利于有害生物时，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还应考虑在温室等受到保护的环境中定殖的

可能性。 

可以利用气候模拟系统将已知的有害生物分布区的气候数据与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地区的气候数据进行比较。 

2.2.2.3  栽培方法和防治措施 

应酌情对寄主作物栽培/生产期间所采用的方法进行比较，以确定这些方法在有

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与有害生物原生地之间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定殖能力的差异。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植物而言，也可酌情考虑具体的栽培、防治或管理方法。 

可考虑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已经存在的减少定殖可能性的有害生物防治计

划或天敌。应考虑无法防治的有害生物比很容易处理的有害生物具有更大的风险。

还应当考虑是否有（或没有）适宜的根除方法。 

2.2.2.4  影响定殖可能性的有害生物的其他特性 

这些特性包括： 

- 有害生物繁殖策略和有害生物生存方法－应查明使有害生物能够在新环境中有效

繁殖的特点，例如单性生殖/自交、生命周期持续时间、每年代数、休眠期等。 

- 遗传适应性－应考虑该物种是否多形态及该有害生物在多大程度上已表明具有

适应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相同条件的能力，例如，寄主专化性物种或适应

更广泛生境或新寄主的物种。这种基因型（和表型）变异有利于提高有害生物

经受住环境变化，适应更广泛生境，发展抗药性和克服寄主抗性的能力。 

- 定殖所需的最少种群－如有可能，应估计定殖所需的最起码的种群。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如有证据表明基因型和表现型不稳定，应予以考虑。 

S2  也可酌情考虑与输入国活体转基因生物有关的拟议生产和防治方法。 

2.2.3 定殖后扩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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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度扩散可能性的有害生物可能也具有高度定殖可能性，成功封锁和/或根

除这种有害生物的可能性比较有限。为了估计该有害生物扩散的可能性，应从目前

发生该有害生物的地区获得可靠的生物学信息。可以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情

况与目前发生该有害生物的地区的情况进行认真比较，并将专家的判断用于评估扩

散的可能性。可以考虑关于类似有害生物的过去实例。应考虑的因素有：  

- 自然和/或人工控制环境对该有害生物自然扩散的适宜性 

- 自然障碍是否存在 

- 随商品或运输工具流动的可能性 

- 原定的商品用途 

-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该有害生物的潜在媒介 

-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该有害生物的潜在天敌。 

S1  关于将要输入的有害植物，对扩散的评估涉及从这些植物预定种植地点或预定

用途到受威胁地区的扩散。 

关于评估有害植物扩散可能性的具体指导见附件 4。 

利用关于扩散可能性的信息来估计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如何才能迅速显示

出有害生物的潜在经济重要性。如该有害生物很容易进入潜在经济重要性较低地区

并在那里定殖，然后扩散到潜在经济重要性较高地区，这也很重要。此外，在考虑

封锁或根除已传入有害生物的可行性的风险管理阶段这可能也很重要。  

S1  某些有害生物在刚刚定殖以后可能不会对植物造成有害影响，只有在一段时间

之后才可能扩散。在评估扩散可能性时，应根据此类行为的证据考虑到这一点。  

2.2.4 关于传入和扩散可能性的结论 

总的传入可能性应以对数据、用于分析的方法和预期对象的最适当术语来表

示。这可能是定量或定性的，因为任何一种产出都是定量和定性信息相结合的结

果。可以通过比较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获得的关于其他有害生物的信息来表示

传入的可能性。 

2.2.4.1  关于受威胁地区的结论 

应查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中生态因素有利于有害生物定殖的地区，以便确

定受威胁地区。这可能是整个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或者是其中部分地区。  

2.3 评估潜在经济影响 

在这一步骤中所描述的要求说明应收集哪些与有害生物及其潜在寄主植物有关

的信息，并表明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经济分析的水平，以评估有害生物的所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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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即潜在经济影响。应酌情获得定量数据，这些数据将提供货币价值。还可以利

用定性数据。征求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可能是有益的。 

在许多情况下，如有足够证据或者普遍认为有害生物的传入将产生不可接受的

经济影响(包括环境影响)，就不必对估计的经济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在这种情况

下，风险评估主要侧重于传入和扩散的可能性。然而，对经济影响水平有疑问时，

或者需要经济影响水平来评价用于风险管理的措施力度或评估排除或防治有害生物

的经济效益时，则必须更加详细地审查经济因素。 

关于评估有害植物潜在经济影响的具体指导见附件 4。 

S2  如系活体转基因生物，经济影响（包括环境影响）应涉及活体转基因生物的有

害生物性质（对植物和植物产品的危害性）。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还应考虑以下证据： 

- 由于对有害于植物或植物产品的非目标生物体产生不利影响而可能带来的潜在

经济影响 

- 由于有害生物特性而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 

S2  关于评估这些特点方面更详细的指导，见附件 3。 

2.3.1 有害生物的影响 

为了估计有害生物的潜在经济影响，应从有害生物自然发生地区后传入地区获

得信息。应将此类信息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认真考虑类

似有害生物的实例。考虑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 

S1  本节中对有害生物的潜在经济重要性进行估计的基本方法也适用于：  

- 影响非栽培/未管理植物的有害生物； 

- 有害植物； 

- 通过对其他生物体产生影响而影响植物的有害生物。 

S1  对环境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需具体证据。 

S1  关于可能为有害生物的为种植而输入的种植用植物，评估时可以考虑到对预定生

境的长期影响，因为种植可能进一步影响将来对该生境的使用，或对该生境产生有害

影响。 

S1  考虑的环境影响和后果应来自对植物的影响。然而，这种对植物的影响可能没

有对其他生物体或系统的影响和/或后果严重。例如，人类可能对一种次要的有害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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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严重过敏，或者一个次要的植物病原体可能产生能严重影响牲畜的毒素。然而，

仅根据其对其他生物体或系统（例如对人类健康或动物卫生）的影响而进行植物限

定不属于本标准的范围。如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过程显示出对其他生物体或系统有潜

在危害的证据，应通知负有处理这一问题的法律责任的有关当局。 

2.3.1.1  有害生物的直接影响 

为了查明和鉴定有害生物对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每个潜在寄主或特定寄主的

直接影响，以下是可供考虑的例子： 

- 已知或潜在寄主植物(在大田、保护性栽培、或在野生环境中) 

- 损害的种类、数量和频繁程度 

- 产量和数量方面的作物损失 

- 影响损害和损失的生物因素（例如有害生物的适应性和毒性） 

- 影响损害和损失的非生物因素（例如气候） 

- 扩散速度 

- 繁殖速度 

- 防治措施（包括现行措施）、其效率和成本 

- 对现行生产方法的影响 

- 环境影响。 

关于每一潜在寄主，应根据上述因素估计该作物的总面积和可能受威胁的地区

面积。 

S1  如分析环境风险，可供考虑的有害生物对植物的直接影响和/或其环境影响的例

子有： 

- 基本植物物种减少； 

- 作为生态系统中主要成分的植物物种减少（数量或大小），当地植物物种受到

威胁（包括有证据表明其严重性的对种以下阶元的影响）； 

- 其他植物物种大量减少、被取代或淘汰。 

S1  对潜在受威胁地区的估计应涉及这些影响。 

2.3.1.2  有害生物的间接影响 

为了查明和鉴定有害生物对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间接影响或对非特定寄主

的影响，以下是可供考虑的例子： 

- 对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影响，特别包括对出口市场准入的影响（应估计对市场准

入的潜在影响，当有害生物定殖时可能产生这种影响。这需要考虑贸易伙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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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或可能实行的) 任何植物检疫法规的范围） 

- 生产者成本或投入需求的变化，包括防治费用 

- 因质量变化而引起国内或国外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 

- 防治措施的环境影响和其他不良影响 

- 根除或封锁的可行性及成本 

- 作为其他有害生物的一个媒介的能力 

- 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提供咨询所需要的资源 

- 社会影响和其他影响（例如旅游业）。 

S1  如分析环境风险, 可供考虑的有害生物对植物的间接影响和/或环境影响的例子有: 

- 对植物群落产生严重影响 

- 对指定的环境敏感地区或保护区产生重大影响 

- 在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性或过程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对植物

物种、侵蚀、水位变动、火灾危害增加、养分循环等产生进一步影响） 

- 对人类利用产生影响（例如水质、娱乐用途、旅游、放牧、狩猎、捕鱼等） 

- 环境恢复成本。 

S1  其他机构/主管部门可酌情考虑对人类健康和动物卫生的影响（例如毒性、过敏

等），以及对水位、旅游等的影响。 

2.3.2 分析经济影响 

2.3.2.1  时间和地点因素 

前一节的估计数是根据假设情况提出的，即假设有害生物已经传入并将在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地区充分表现出其潜在经济影响（每年）。然而，实际上经济影响随时间显

现，可能是一年、若干年或者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应考虑各种情况。一年以上时期总的

经济影响可以以年经济影响的净现值表示，并选择一个适当的折现率来计算净现值。 

其他情况可能涉及有害生物是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一个点、几个点还是

许多点发生，潜在经济影响的表现将取决于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扩散的速度和

方式。可以设想扩散速度慢或者快；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假设扩散可以防止。可以

利用适当分析来估计有害生物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扩散时期的潜在经济影响。

此外，随着潜在经济影响产生后续影响，上述许多因素或影响预计可能随着时间的

推移发生变化。专家的判断和估计将成为必要。 

2.3.2.2  分析商业影响 

正如上面确定的那样，有害生物的大多数直接影响和部分间接影响将具有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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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或者对某一不确定的市场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

的，应查明并确定数量。考虑以下因素可能是有益的： 

- 有害生物引起的生产者利润变化的影响，这种利益变化通过生产成本、产量或

价格变化而产生 

- 有害生物引起的国内和国际消费者商品需求量或所支付的价格发生变化的影

响。这可能包括产品质量变化和/或因有害生物传入而产生的与检疫有关的贸易

限制。 

2.3.2.3  分析技术 

在与经济学专家磋商时可以采用分析技术来更加详细地分析检疫性有害生物的

潜在经济影响。它们应包括已查明的所有影响。这些技术可包括： 

- 部分预算：如有害生物的行动对于生产者利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一般限于生产

者并且据认为较小，部分预算即足够 

- 部分平衡：如在 2.3.2.2 点内生产者利润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消费者需求发生重

大变化，建议采用部分平衡。必须进行部分平衡分析来衡量有害生物影响给生

产者和消费者带来的福利变化或净现值的变化 

- 全面平衡：对国民经济而言，如经济变化巨大并可能引起工资、利率或汇率等

要素发生变化，则可以采用全面平衡分析来确定整个经济影响范围。  

分析技术的采用往往因缺乏数据、数据的不确定性，以及关于某些影响只能提

供定性信息而受到限制。 

2.3.2.4  非商业影响和环境影响 

2.3.1.1 和 2.3.1.2 中确定的有害生物传入的一些直接和间接影响将具有经济性质

或影响某种价值，但是没有易于识别的现有市场。因此，可能不能以现成的产品或服

务市场的价格来适当衡量此类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尤其包括有害生物传入造成的环境

影响（例如生态稳定性、生物多样性、舒适价值）和社会影响（例如就业、旅游）。

这些影响可以用适当的非市场估价方法进行估计。以下是关于环境的更详细情况： 

如不能对这些影响进行定量衡量，可以提供关于这些影响的定性信息。应当提

供关于这些信息如何纳入决定的说明。 

S1  对环境危害采用这一标准需要对环境价值进行明确分类，并解决如何对它们进

行评估的问题。可以采用不同方法测算环境价值，但最好与经济专家协商后再采用

这些方法。此类方法可以包括考虑“使用”值和“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

由于环境的一个成分消耗，例如获取干净水或者在一个湖里捕鱼等而产生，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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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非消耗性活动，例如利用森林开展休闲活动等而产生。“非使用”值可以分为： 

- “选择值”（以后某一日期使用的价值）； 

- “现存值”（知道环境的一个成分存在）； 

- “遗产值”（知道环境的一个成分供子孙后代使用）。 

S1  无论是按使用价值还是按非使用价值对环境的成分进行评估，都有方法对它们

进行评价，例如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替代性市场、模拟市场和利益转让等。每种

方法都有利弊，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特别有用。 

S1  可以采用定量方法或定性方法对影响进行评估，在许多情况下定性数据即足

够。可能尚无定量方法来处理某种情况（例如对一个基本物种的毁灭性影响），或

者可能无法进行定量分析（尚无方法）。如采用有记录、一致和透明的程序，可基

于非货币评价方法（受影响物种数量、水质）或专家意见进行有用的分析。 

S1  在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补编 2（潜在经济重要性和有关术语，包括环

境问题术语的理解准则）中阐述了经济影响。 

2.3.3 经济影响评估的结论 

在适宜的情况下，在这一步骤中说明的经济影响评估结果应以货币价值表示。

经济影响还可以使用定性或者非货币价值的定量方法表示。应明确说明信息来源、

假设和分析方法。 

2.3.3.1  受威胁地区 

应酌情查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中有害生物的存在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地

区。为确定受威胁地区需要查明此类地区。 

2.4 不确定性的程度 

估计有害生物传入的可能性及其经济影响涉及许多不确定性。当这种估计是根

据有害生物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假设发生的情况进行推测时尤其如此。重要的

是在评估时记录不确定性领域和不确定性程度，并标明在某些领域采用了专家判

断。这对于透明而言很有必要，并可能有助于查明研究需要并确定其重点。 

S1  应指出，对非栽培植物和未管理植物有害生物的环境危害可能性和影响进行评

估，往往比栽培植物或管理植物有害生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由于缺乏信

息、有关生态系统复杂性增加以及有关有害生物、寄主或生境易变所致。 

2.5 有害生物风险评估阶段的结论 

根据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结果，可以认为适合对分类的所有或若干有害生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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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风险管理。对每一种有害生物而言，全部或者部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

可能被确定为受威胁地区。关于某种或某些有害生物传入可能性的定量或定性估

计，以及相应的经济影响（包括环境影响）的定量或定性估计已经获得并作了记

录，或者可能已经给予一个总的评级。这些估计数以及有关不确定性在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的有害生物风险管理阶段得到利用。 

3. 第三阶段：有害生物风险管理 

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的结论用于确定是否需要进行风险管理以及采用的措施的力

度。由于零风险并非合理选择，风险管理指导原则应是对风险进行管理以便实现做

要求的安全程度，这种安全程度应当合理，并且在现有选择方案和资源范围内可

行。有害生物风险管理（在分析意义上）是查明方法以便对发生的风险做出反应、

评价这些行动的效率和查明最适宜选择方案的过程。在选择有害生物管理方案时还

应当考虑并包括评估经济影响和传入可能性时注意到的不确定性。 

S1  考虑环境风险管理时，应强调所有这些措施旨在说明不确定性，应按风险大小

设计。有害生物风险管理方案的确定应考虑到在评估经济影响方面的不确定性程

度、传入的可能性，以及这些方案的技术合理性。在此方面，对于由植物有害生物

引起的环境风险所进行的管理，与其他植物有害生物风险管理并无不同。 

关于有害植物风险管理的具体指导见附件 4。 

3.1 风险水平 

“风险管理”原则（1993 年第 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与国际贸易有关的

植物检疫原则）指出：“由于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某种传入风险始终存在，各国在制

定植物检疫措施时应同意采用风险管理政策”。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各国应确定何

种风险水平可以接受。 

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可以用许多方式表示，例如： 

- 参照现有植物检疫要求 

- 根据估计的经济损失提出指数 

- 用风险承受表表示 

- 同其他国家接受的风险水平比较。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也可以根据它们的特性及在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地区类似环境中的表现，通过与类似或相关生物体有关的风险水平的比

较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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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所需的技术信息 

关于有害生物风险管理过程的决定将根据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前几个阶段所收

集的信息做出。这些信息将包括： 

- 开展这一过程的理由 

- 估计传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可能性 

- 评估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潜在经济影响。 

3.3 风险的可接受性 

总的风险是通过审查传入可能性和经济影响评估结果确定的。如发现风险不可

接受，那么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是确定将使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或低于可接受水平的

可能的植物检疫措施。如风险已经可接受或者由于无法管理（例如自然扩散）而必

须接受，则没有理由采取措施。各国可以决定保持低水平的监测或检查以确保查明

有害生物风险未来的变化。 

3.4 确定和选择适当风险管理方案 

应根据减少有害生物传入可能性方面的效果来选择适当措施。可以根据以下考

虑来选择，其中包括与 1993 年第 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中的若干原则： 

- 表明经济有效和可行的植物检疫措施－采用植物检疫措施的利益是，有害生物

将不会传入，因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将不受潜在经济影响。可以通过估

算，对已发现的可提供可接受安全水平的每项最起码措施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应考虑效益成本率可接受的那些措施。 

- “最低影响”原则－措施的贸易限制不应超过必要的程度。应当在有效保护受

威胁地区所必需的最小区域内采取措施。 

- 重新评估以前的要求－如现行措施有效，则不应采用新的措施。 

- “等同”原则－如查明不同植物检疫措施具有同样的效果，这种措施应可任选

其一。 

- “无歧视”原则－如所讨论的有害生物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定殖但分布有

限并且正在进行官方防治，与输入有关的植物检疫措施不应比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地区采用的措施更为严格。同样，在植物检疫状况相同的输出国之间，植物

检疫措施不应有差别。 

S1  无歧视原则和官方防治概念还适用于： 

- 影响非栽培/未管理植物的有害生物； 

- 有害植物； 

- 通过影响其他生物体而影响植物的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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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如以上任何一项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定殖并且采取官方防治，则输入时的

植物检疫措施不应当比官方防治措施更为严格。 

植物有害生物传入的主要风险是输入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货物，但是（尤其是对

某种有害生物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必须考虑其他途径传入的风险（例如包装材

料、运输、旅行者及其行李、有害生物的自然扩散）。 

下面所列的措施是最普遍用于贸易商品的一些措施。它们适用于途径，通常是

来自某个原生地的有害生物的货物。关于货物种类（寄主、植物器官）和原生地，

措施应当尽可能确切，以免成为贸易壁垒，在不合理的情况下限制产品输入。为了

将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可能需要同时采取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措施。可以根据原

产国途径的有害生物状况对现有措施进行大致的分类。它们包括： 

- 适用于货物的措施 

- 适用于防止或减少在作物中初始侵染的措施 

- 为确保生产地区或产地无有害生物的措施 

- 关于禁止商品的措施。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对商品使用的限制）可能出现其他选择方案，例如

防治措施、采用生物防治物、根除和封锁。应对此类选择方案进行评估，而且只有

当有害生物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已经存在但分布未广时才采用。 

3.4.1 货物选择方案 

措施可以包括以下措施的任何组合： 

- 为确定不携带某种有害生物或满足特定的有害生物容许水平而进行检查或检验

—应有足够的样品量以提供检测到有害生物的可接受的概率 

- 禁止寄主器官 

- 进入前或进入后的检疫系统－在具有适当设施和资源的情况下，该系统可以被

视为最彻底的检查或检验形式，而且对于在进入时不能发现的某些有害生物而

言，可能是唯一的选择方案 

- 货物准备的特定条件（例如进行处理以防止侵染或再侵染） 

- 货物的特别处理－此类处理方法适用于收获后，可以包括化学、高温、辐照或

其他物理方法 

- 关于商品的最终用途、销售和入境时期的限制。 

还可以采取措施限制输入携带有害生物的货物。 

S1  “携带有害生物的货物”概念可以适用于被认为是有害生物的植物的输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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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货物可限于产生较少风险的物种或品种。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同其他生物体一样，可能获取了关于在输出国对活体

转基因生物采取风险管理措施方面的信息（见 1.3 节）。应当对这些管理措施进行

评估，以确定是否适合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条件，并酌情考虑预定用途。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措施还可包括提供有关货物植物检疫完整性信息的程

序（例如追踪系统、记录系统、特性保存系统）。 

3.4.2 防止或减少作物侵染的选择方案 

措施可以包括： 

- 对作物、大田或生产地点进行处理 

- 限制货物组成，使货物由属于有抗性或不易受侵染的物种的植物构成 

- 在特别保护条件下种植植物（温室、隔离） 

- 在某个年龄或一年中特定的时间收获植物 

- 按许可计划生产。官方监测的植物生产计划通常涉及对好几代进行认真控制，

从高度健康的核母株开始。可以规定植物从少数几代植物衍生。 

S2  可以采取措施以减少引起植物检疫风险的活体转基因生物（或来自活体转基因

生物的遗传材料）可能在其他作物中存在的可能性。这些措施包括： 

- 管理系统（例如缓冲区、庇护所） 

- 管理特性表现 

- 控制繁殖能力（例如雄性不育） 

- 控制转主寄主。 

3.4.3 确保生产地区、产地或生产点或作物无有害生物的选择方案 

措施可以包括： 

- 非疫区－在 1995 年第 4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中阐述了对非疫区状况的要求 

- 非疫产地或非疫生产点－在 1999 年第 10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中阐述了要

求 

- 检查作物以确定不带有害生物。 

3.4.4 其他类型途径选择方案 

对于许多类型的途径，还可以采用上面考虑的关于植物和植物产品的措施以检

查货物中的有害生物或防止货物受侵染。关于某些类型的途径，应考虑以下因素： 

- 有害生物的自然扩散包括通过飞机、风、昆虫或鸟等媒介和自然迁移传播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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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如有害生物正通过自然扩散进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或者在近期内可

能进入，植物检疫措施可能效果很小。可以考虑在原生地采取的防治措施。同

样可以考虑在有害生物进入之后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进行封锁或根除，并

辅以抑制和监测。 

- 关于旅行者及其行李方面的措施可以包括有针对性的检查、宣传和罚款或鼓励

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取处理方法。 

- 对于受污染的机械或运输方式（轮船、火车、飞机、公路运输），可以进行清

洗或消毒。 

3.4.5 输入国内部的选择方案 

也可以采用在输入国内部适用的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包括进行认真监视以

尽早发现有害生物的进入、消灭核心侵染区的根除计划和/或限制扩散的封锁行动。 

S1  当输入植物的有害生物风险不确定性很高时，可以决定在输入时不采取植物检

疫措施，而是在进入后仅采用监测或其他程序（例如由国家植保机构监督或在其监

督下）。 

S2  活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部分地取决于预定用途。同其他生物体情况一样，

某些预定用途（例如高度安全性封锁使用）可以显著控制风险。 

S2  对活体转基因生物而言，同其他有害生物的情况一样，国内的选择方案也包括

采取植物检疫风险紧急措施。任何紧急措施均应符合《国际植保公约》第 VII 条第

6 款的规定。 

3.4.6 禁止商品 

如没有找到满意的措施将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最终选择方案可能是禁止输

入有关商品。这种方法应作为最后手段，并应根据预计的有效性加以考虑，在非法

输入动机很强烈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3.5 植物检疫证书和其他遵守措施 

风险管理包括考虑适当遵守程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出口验证（见 ISPM 7：

1997）。植物检疫证书的颁发（见 ISPM 12：2001）提供官方保证，即货物“据认

为没有进口缔约方规定的那些检疫性有害生物，且符合进口缔约方现行植物检疫要

求”。它从而证实规定的风险管理方案已得到执行。可能需要附加声明来表明某项

特别措施已经执行。可以根据双边或多边协定采取其他遵守措施。 

S2  关于活体转基因生物植物检疫证书的信息（与任何其他限定物一样）应仅涉及

植物检疫措施（见 ISPM 1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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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结论 

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程序的结果将是未确定任何被认为合适的措施，或者选择已

发现将有害生物所带来的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的一个或几个管理方案。这些管理方

案构成植物检疫法规或要求的基础。 

对于《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而言，须根据某些义务来应用和保留这些法规。 

S1  对环境危害采取的植物检疫措施应酌情通知负责国家生物多样性政策、战略和

行动计划的相关主管部门。 

S1  注意到交流有关环境危害风险信息对于提高认识特别重要。 

关于有害植物风险信息交流的具体指导见附件 4。 

3.6.1 监督和审查植物检疫措施 

“修改”原则指出：“由于条件变化及新情况的出现，应及时对植物检疫措施

进行修改，要么通过增加这些措施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禁止、限制或要求，要么删除

那些不必要的措施”（ISPM 1: 1993，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植物检疫原则）。 

因此，特定植物检疫措施的执行不应视为长期活动。在采用之后，这些措施能

否成功地实现其目标应通过在采用期间的监督来确定。这往往通过在商品抵达时进

行检验来实现，同时注意到任何截获或有害生物进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应定

期审查支持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信息，以确保新出现的任何信息不会使已经做出的

决定失去作用。 

4.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文件记录 

4.1 文件记录要求 

《国际植保公约》和“透明度”原则（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 号：1993

年）要求，各国应根据要求为植物检疫要求提供理论基础。应充分记录从开始到有

害生物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以便在进行审查或出现争端时，可以清楚地找到在做

出管理决定时所使用的信息来源和理论基础。 

文件记录的主要内容有： 

-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目的 

- 有害生物、有害生物清单、途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受威胁地区  

- 信息来源 

- 有害生物分类清单 

- 风险评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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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于 2003 年 4 月通过作为补编的一个部分。 

本附件为本标准的一个规定部分 

S1 附件1：对《国际植保公约》有关环境风险范围的说明 

《国际植保公约》包括的有害生物的全部范围超出了直接影响种植栽培植物的

有害生物。《国际植保公约》关于有害生物定义的范围包括间接影响植物的有害植

物和其他物种，并且公约适用于保护野生植物。《国际植保公约》的范围也包括由

于以下原因而成为有害生物的生物体： 

- 直接影响非种植/未管理植物 

引入这些有害生物可能很少有商业影响，因此它们不大可能被评估、管制和/或

纳入官方防治。这类有害生物的一个例子是荷兰榆病（Ophiostoma novo-ulmi）。 

- 间接影响植物 

除直接影响寄主植物的有害生物以外，还有诸如那些主要通过竞争等其他过程

影响植物的大多数有害植物（例如杂草和入侵植物）那样，的那些主要通过竞争等

其它过程影响植物的有害生物。 

- 通过对其他生物体的影响间接影响植物 

某些有害生物可主要影响其他生物体，但因此对生境或生态系统中的植物物种

或植物健康造成有害影响。例子包括有益生物体的寄生物，例如生物防治物。 

为了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而不对贸易造成隐蔽壁垒，应在植物检疫风险分析

中分析环境风险和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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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于 2004 年 3－4 月通过 

本附件为本标准的一个规定部分 

S2 附件2：对《国际植保公约》关于活体转基因生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范围的说明 

与某一活体转基因生物可能有关的植物检疫风险属于《国际植保公约》的范

围，应考虑采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来做出关于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决定。 

活体转基因生物的分析包括考虑如下方面： 

- 一些活体转基因生物可能具有植物检疫风险，因而需要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然而，其他活体转基因生物除有关非活体转基因生物所引起的那些植物检

疫风险之外，不具其他植物检疫风险，因而不需要进行全面的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例如，改变植物生理特点（例如成熟期、贮藏寿命）的改性可能无任何植

物检疫风险。活体转基因生物可能引起的有害生物风险取决于几种因素的结

合，包括供体生物体和受体生物体的特点、遗传改变和具体的某个或某些新特

性。因此，部分补编文本（见附件 3）就如何确定一种活体转基因生物是否为

潜在有害生物提供指导。 

- 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可能仅为引进和释放某种活体转基因生物的全部风险分析的

一部分。例如，一些国家可能要求评估超过《国际植保公约》规定范围的对人

畜健康或对环境的风险。本标准仅涉及评估和管理植物检疫风险。至于国家植

保机构评估的其他生物体或途径，活体转基因生物可能具有不属于《国际植保

公约》范围的其他风险。当国家植保机构发现可能存在非植物检疫关注的风险

时，可酌情通知有关部门。 

- 活体转基因生物的植物检疫风险可能由导入生物体的某些特性引起，例如增加

定殖和扩散可能性的特性，或并未改变生物体的有害生物特点但可能独立于生

物体发生作用或具有非预期影响的导入基因序列。 

- 如系与基因流动有关的植物检疫风险，活体转基因生物更多地是作为传入植物

检疫关注的遗传结构的潜在媒介或途径，而非其中及其本身的一种有害生物而

发生作用。因此，“有害生物”一词应理解为包括活体转基因生物作为传入具

有潜在植物检疫风险的一个基因的媒介或途径而发生作用的可能性。  

- 《国际植保公约》的风险分析程序一般涉及表型特点而非基因型特点。然而，

在评估活体转基因生物的植物检疫风险时可能需要考虑基因型特点。  

- 与活体转基因生物可能有关的潜在植物检疫风险也可能与非活体转基因生物有

关。在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地区由非改性受体或亲本生物体或类似生物体引起的

风险范围内考虑与活体转基因生物有关的风险，可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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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于 2004 年 3－4 月通过 

本附件为本标准的一个规定部分 

S2 附件3：确定一种活体转基因生物成为有害生物的可能性 

只有当植物检疫风险可能与有关活体转基因生物遗传改变的某种特性相关时，本

附件才与活体转基因生物有关。与生物有关的其他植物检疫风险应根据第 11 号国际植

物检疫措施标准的其他有关章节或根据其他有关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进行评估。 

在确定一种活体转基因生物成为有害生物的可能性时，可能需要 1.3 节中规定

的信息要求。 

活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植物检疫风险 

活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植物检疫风险可包括： 

a. 改变适应特性，可能增加传入或扩散的可能性，如以下方面的改变： 

- 对不利环境条件（例如干旱、结冰、盐渍等）的耐性 

- 生殖生物学 

- 有害生物的扩散能力 

- 生长率或生命力 

- 寄主范围 

- 有害生物抗性 

- 农药（包括除草剂）抗性或耐性。 

b. 基因流动或基因转移的不利影响，如包括： 

- 农药或有害生物的抗性基因转移到亲合物种 

- 克服现有生殖和重组障碍从而导致有害生物风险的可能性 

- 可能与现有生物体或病原体杂交从而导致致病性或致病性增加。 

c. 对非目标生物的不利影响，如包括： 

- 活体转基因生物寄主范围改变，包括原定用作生物防治物或声称有益的生物等

情况 

- 对生物防治物、有益生物或土壤动物区系和微生物区系、固氮菌等其他生物体

的影响，导致某种植物检疫性影响（间接影响） 

- 传播其他有害生物的能力 

- 植物产生的农药对有利于植物的非目标生物体产生消极的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 

d. 基因型和表现型不稳定性，例如原定用作生物防治物的生物体恢复病毒形式 

e. 其他有害影响，例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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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体新特性引起的植物检疫风险，此类生物体通常不引起植物检疫风险 

- 新的或能力加强的病毒重组，trans-encapsidation 和与病毒序列存在有关的协作

活动 

- 在注入物中存在的核酸序列（标记、启动子、终止子等）引起的植物检疫风险。 

上述潜在植物检疫风险还可能与非活体转基因生物有关。《国际植保公约》的

风险分析程序一般与表现型特点而不是基因型特点有关。然而，评估活体转基因生

物的植物检疫风险时，可能需要考虑基因型特点。 

如遗传改变得到的新特性并未显示具有植物检疫风险，此类活体转基因生物无

需进一步考虑。 

在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地区内，在未改变受体或亲本生物、或类似生物体产生的

风险范围内考虑潜在风险可能是有益的。 

如系与基因流动有关的植物检疫风险，活体转基因生物更多的是作为传入植物

检疫关注的遗传结构的潜在媒介或途径，而非其中及其本身的一种有害生物而发生

作用。因此，“有害生物”一词应理解为包括活体转基因生物作为传入具有潜在植

物检疫风险的一个基因的媒介或途径而发生作用的可能性。 

可能导致活体转基因生物需要进入植物检疫风险分析第二阶段的因素包括： 

- 缺乏关于某一特定改变情况的知识 

- 如系一种不熟悉的改变情况，信息的可靠性 

- 在与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地区类似的环境中关于活体转基因生物表现的数据不足  

- 田间经验、研究试验或实验室数据表明活体转基因生物可能引起植物检疫风险

（见上面 a 至 e 项） 

- 活体转基因生物表现出与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1 号内的有害生物有关的特性 

- 可能使活体转基因生物成为有害生物的国内（或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地区）现有

条件 

- 为类似生物（包括活体转基因生物）进行的植物检疫风险分析或为其他目的进

行的风险分析表明有某种有害生物可能性 

- 其他国家的经验。 

可能导致得出某种活体转基因生物不是潜在有害生物和/或根据第 11 号国际植

物检疫措施标准无需进一步考虑的因素包括： 

- 类似或有关生物体内的遗传改变以前已被国家植保机构（或其他公认的专家或

机构）评估为无植物检疫风险 

- 活体转基因生物须限制在一种可靠的封锁系统内且不得释放 

- 研究试验证据表明活体转基因生物在预定用途中不大可能成为一种有害生物 

- 其他国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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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 8 届会议于 2013 年 4 月通过 

本附件为本标准的一个规定部分 

附件 4：检疫性有害植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引言 

本附件为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提供具体指导，以确定一种植物是否是种植或

野生植物的有害生物、是否需要加以限定，并确定将其有害生物风险降低至可以接

受的水平的植物检疫措施。本附件重点关注拟输入的用于种植或其他预定用途的植

物。它不涉及非有意引进的植物，例如货物或运输工具中的污染物。 

由于新植物的贸易机会增多和市场发展，在国家间和国家内流动的植物的数量

和种类都在增加。植物流动可能包含两类风险：该植物（作为一种途径）可能携带

有害生物，或者该植物本身可能是一种有害生物。有害生物随植物途径传入的风险

已被长期认识并广泛受到限定。然而，有害植物造成的有害生物风险需要专门的考

虑。 

有害植物 

有害植物可以通过对空间和光线、养分和水等资源的竞争，或通过寄生或化感

作用影响其他植物。传入一个新地区的植物也可以通过与种植植物或野生植物杂交

而成为有害生物。 

因此，《国际植保公约》寻求的植物保护可包括考虑某些有害植物，并采取植

物检疫措施防止其传入和扩散。确定哪些植物是有害生物因情况而异，可随着受威

胁地区的地理、生境、土地使用、时间及自然资源的可见价值变化而不同。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应为确定此类判断以及随后针对列为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那些植物可能采

取的限定措施提供依据。确定这些植物物此类判断，，以及随后针对做出决定决定

可能将其列限定的那些植物采取的限定措施做出决定，对列为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那

些植物物种采取可能的限定措施提供依据。应注意的是，已经经过此类分析的植物

可能仍然需要评估其作为其他有害生物传播途径的可能性。 

通过强调“有害生物”的定义包括杂草（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特别是在针对属于植物有害生物的外来入侵物种的植物有害生物提出的一系列行动

建议中涉及包括“属于外来入侵物种的植物”（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2005），《国际植保公约》认识到有害植物的重要性。本附件为如何应用这些建议

提供了一些具体指导。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2004 年修订本介绍了就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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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开展风险分析时应考虑的具体因素，这些将在本附件中详细论述。  

《国际植保公约》关注对种植和野生植物有害的有害生物（见本标准附件

1），因此在《国际植保公约》框架下，杂草和对其他植物有害的入侵植物应被视为

有害生物。在本附件后续文本中只使用单一术语“有害植物2”，“杂草”和“入侵

植物”两个术语将不再使用。 

本附件的后续文本一般采用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2004 年）的顺

序，并在括号内注明该标准的相应章节。在每一部分都会为针对有害植物的分析工

作提供指导。 

第一阶段：起始 

起始点 

针对列为检疫性有害植物的风险分析过程经常发生于以下情况： 

- 要求输入以前没有输入过的某种植物 

- 怀疑一个国家已有的某种植物具有有害生物风险，例如因为新证据或者预见其

预定用途发生变化 

- 决定审查或者修改植物检疫政策 

预选择 

作为起始阶段的一个部分，第 2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2007 年）阐述了旨

在确定一种生物是否是有害生物的预选择步骤，并提供了某种植物可能是有害生物的

一些指标。需要特别注意在其他地方已被证明是有害生物的那些植物，或者具有高繁

殖率、强竞争力或繁殖体扩散能力等内在特性的那些植物。多数情况下，在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的第一阶段考虑这些因素可能不足以终止这一进程，然而，在已经充分

确定该植物只适合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中没有的特定类型的生境时，可以确定

该植物在该区域不可能成为有害生物，从而在该节点终止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进程。 

第二阶段：有害生物风险评估 

植物的特性（参看 2.1.1.1 节） 

种是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中经常考虑的分类阶元。然而，在种植植物可能是

有害生物的情况下，如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可以使用更低的分类阶元。在针对某种

具体的有害植物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时，适合的分类阶元应由国家植保机构确定。 

                                                      
2 “外来植物”经常用于表示《生物多样性公约》意义上的外来入侵物种（见 ISPM 5 附录 1，2009 年）。术

语“杂草”通常指种植植物的有害生物。然而，一些国家不管遭受风险的是种植植物还是野生植物都使用术语

“杂草”，另一些国家则使用“有害杂草”、“景观杂草”、“环境杂草”或类似术语将其与只危害作物的植

物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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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有害植物特性的一些具体考虑可以包括以下方面： 

- 植物的分类学特性可能不清楚，因为它已经在育种和杂交过程中模糊化，或者

是属于植物品种权的内容。园艺植物尤其如此。国家植保机构应从不同渠道

（例如未来的输入商、植物育种人员、科学文献）获取有关该植物特性和亲本

的尽可能多的信息。 

- 使用种下分类阶元（即亚种、品种、栽培品种）可能是合理的，如有科学证据

显示特性稳定且显著影响植物检疫状况。这方面的实例包括对环境条件适应性

的差异，利用资源的能力、防御食草动物的能力，以及繁殖方法和繁殖体扩散

方法等。 

- 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杂交种的评估应基于该杂交种特有的信息。在没有此类信

息时，可就其亲本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以确定其有害生物风险。如亲本之

一被确定为有害生物，则相关风险可被认为不可接受，此类信息可构成对该杂

交种开展风险评估的依据。然而，由于杂交种并非总是表现出与亲本相似的性

状，上述方法可显著增加评估的不确定性，因而应谨慎使用。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存在或不存在（参看 2.1.1.2 节） 

在提出输入一些植物时，确定该植物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是否存在是国家

植保机构面临的一个特殊考验，因为这些植物可能已经在一些地点（例如植物园、

家庭花园）种植而没有报告。信息来源可以包括园艺、农业、林业和渔业出版物和数

据库。国家植保机构可能无需需要开展专门的调查来获取有关存在与否和分布的信

息。 

在有科学证据显示该植物可以和当地一些亲缘植物杂交的情况下，应确定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域内是否存在此类野生或种植亲缘植物。 

预定用途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应包括考虑植物的预定用途（参阅 ISPM 32：2009），因为

它可以影响到定殖、传播和造成经济影响的可能性。然而应认识到，这些植物一旦

进入，就可以逃离或偏移其最初的预定用途。 

对用于种植的植物而言，因其具有显而易见的利益，人类会做出大量的努力以

确保它们能长期存活，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能成功繁殖。而且，用于种植的植物通常

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在输入国种植。这显著增加了定殖和扩散

的可能性。因此，一般认为用于种植的植物具有最高风险。下面给出了大体按照种

植时风险递减的顺序排列的一些实例： 

- 种植在没有管理的开放区域（例如为了防止水土流失、污水处理和二氧化碳吸

附，或在水流或池塘中的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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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在有管理的开放区域（例如林业、农业（包括用作生物燃料）、园艺、耕

地复垦和高尔夫球场，或作为覆盖作物） 

- 种植在市区户外（例如为舒适性目的种在路边、公园或花园） 

- 只种植在户室内 

可以考虑用于栽培以外的预定用途的植物，包括用于人类消费或动物饲料、加

工、氧化用于能源生产目的的燃烧或研究。 

生境、地点和受威胁地区 

用于栽培的植物可以运往某特定生境内的特定地理位置。然而，国家植保机构

应评估： 

- 此类植物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内，其预定种植区外的生境内定殖的可能性

（即在何种程度上其他生境适合该植物） 

- 此类植物从其预定种植地点扩散的可能性. 

植物存在将导致重要经济损失的全部适宜生境构成了受威胁地区。 

对适宜生境的分析和对其他有害生物的寄主的分析相似（对寄生性植物而言，

寄主和生境都需要考虑）。本标准 2.2.2 节（即及其亚节）指导一般情况下都可以使

用，用术语“适宜生境”替代“寄主”和“寄主范围”。 

进入可能性（参看 2.2.1 节） 

对输入植物而言，无需评估其进入可能性。然而，可能需要估计预期输入的数

量、频次和目的地，以评估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 

有害生物表现的历史证据 

有害植物定殖、扩散和潜在经济影响的最可靠的预测依据是该植物传入某些具

有相似生境和气候条件的新区域的历史情况。在有此类历史记录时，评估时应使用

这方面信息来比较有害生物分析区内的生境和气候是否足够相似。然而，某种植物

可能从未流出过其原始生境，而它在原始生境内得到自然发生的天敌或其他生物或非

生物因子的有效控制。在此类情况下，没有关于定殖、扩散和经济影响的历史证据。 

定殖可能性（参看 2.2.2 节） 

对定殖可能性的评估应考虑气候的适宜性、其他非生物和生物因素（见 2.2.2.2

节），以及栽培方法（见 2.2.2.3 节）。该评估应对比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内的生

境的条件和该植物目前发生的生境的条件。取决于现有的信息，可考虑以下因素：  

- 气候：目前气候的适应性，对长期存活的植物要预测未来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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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生物因素：土壤特性、地貌、水文、自然野火等 

- 生物因素：现有植被、破坏程度、是否存在自然天敌和竞争者 

- 在作物或管理植物群落中的种植方法：除草剂使用、收获、土壤耕作、焚烧等

（包括氮气或农药的空中沉积等次要影响） 

在某种具体的有害植物的历史未被详细记录时，评估应考虑可预测定殖（参看

2.2.2.4 节）的该植物的内在特性。尽管内在特性有时候预测力较差，仍然可以考虑

以下因素： 

- 繁殖特性：性或非性机制，雌雄异体、花期、自交亲和性、繁殖频率、代次 

- （个体和种群的）适应能力：基因型或表现型弹性，杂交能力 

- 繁殖体特性：数量和活力、休眠 

- 耐受性或抗性：对有害生物、除草剂、放牧或其他种植方法、干旱、洪涝、霜

冻、盐碱、气候变化的反应。 

很多有害植物在受到破坏的生境中更有机会表现出很强的定殖能力。具有明显

休眠期和旺盛繁殖能力的植物尤其适应此类机会主义策略。受破坏的生境普遍存

在，因此具有此类机会主义适应性的植物可以有很多定殖和扩散机会。 

扩散可能性（参看 2.2.3 节） 

扩散的可能性和范围取决于一些自然和人类干预的因素。自然因素可以包括：  

- 植物物种的内在特性（特别是和繁殖、适应性和繁殖体扩散有关的）  

- 存在自然扩散途径（例如鸟和其他动物、水流、风） 

- 有扩散走廊相连的适宜生境的分布型。 

人类有意或无意干预的因素可包括： 

- 预定用途、消费需求、经济价值和运输便捷程度 

- 繁殖体通过污染土壤和其他物质（例如服装、运输工具、机械、工具、设备

等）而流动 

- 废弃植物（例如花败后或私人水族箱倾倒时） 

- 含有植物的废弃物的处置程序（例如沤肥） 

植物最初的传入和后来的扩散之间往往有很长的时间差。因此，即使在定殖可

被详细记录的情况下，后来传播的可能性可能仍然难以获知。如有证据，以下因素

可能需要考虑： 

- 非生物因素的改变（例如氮或硫在空气中沉积的增加） 

- 植物物种遗传方面的改变（例如通过自然选择、遗传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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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殖期或成熟期长 

- 该植物新用途的出现 

- 将繁殖体从不太适宜的生境带到最佳生境的比较少见的扩散活动 

- 土地使用或破坏类型的变化（例如洪涝、野火过后） 

- 气候的变化（例如降水模式中气候变暖造成的变化） 

潜在经济影响的评估（参看 2.3 节） 

有害植物可具有很多经济影响，包括农业、园艺和林业方面的产量损失，休闲

价值的减少，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对生态系统其他部分的负面影响。评估有害植

物的经济影响本身可能就很困难，因为它们具有广泛的农业、环境和社会影响，而这

些影响可能是非特异性的，而且不够明显或者不易定量（例如在土壤养分方面）。 

重要的是要考虑对整个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地区的潜在的长期经济影响，包括预

定用于种植的植物的情况。潜在经济影响的最可靠的预测依据是在其他地方，尤其

是在有相似生境的地区有关此类影响的证据。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植物从未被移

出过其原始生境，因此可能没有机会显示其潜在影响。在缺少在其他地方的经济影

响的证据时，可以考虑该植物是否具有可以预测其有害生物潜力的内在特性，例如

在有关定殖和扩散的 2.2.2.4 节中论及的那些特性。 

第三阶段：有害生物风险管理（参看 3.4 节） 

用于种植的植物通常传入适于其定殖和生长的生境。在此类情况下，多数有害

生物风险管理备选方案和其预定用途相互矛盾。一般而言，对列为检疫性有害生物

的用于种植的植物而言，最有效的风险管理备选方案就是禁止（参看 3.4.6 节）。然

而，这些植物可能同时具有明显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之后的决

策过程中可能会加以考虑。 

对特定情况而言，可以采用其他有害生物风险管理备选方案，包括：  

- 要求植物种植在封锁的条件下 

- 要求在某个阶段或特定时间收获植物，以防止出现繁殖的可能性 

- 将植物限制在特定地点，例如勉强适合的那些地点 

- 限于输入特定的栽培品种或繁殖系 

- 限制对多余或废弃植物材料的处置 

- 对种植、栽培、销售、储藏、运输或处置的其他限制 

- 考虑在销售、储藏、运输、种植或处置时采用行为规则，例如以植物产业内内

部规章或准则的形式禁止或限制销售用于某个预定用途的特定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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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于消费或加工的植物而言，风险管理备选方案可包括对运输、储藏、输入

和使用地点、销售、废弃物处置、一年内的输入时间，以及有关加工或处理的要求

（例如灭活）的限制。 

在确定风险管理备选方案时，应考虑到控制措施的适合性、检测的便捷性、植

物的鉴定和获取、有效控制所需的时间和根除或封锁的困难程度等。例如，在作物

生产系统等高度管理的系统中的植物可以比在自然或半自然生境，或私人花园中的

植物更加易于控制。在“定殖”和“扩散”部分考虑到的很多因素也会影响植物对

控制措施的反应，进而影响到控制措施的可行性。 

在被评估的植物存在于收集（例如植物园），且考虑到输入限定措施的情况

下，可能必须对此类收集采取植物检疫措施。 

无论采用何种风险管理备选方案，只要允许输入某种植物，就可酌情建立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地区内监视、紧急计划，以及新发生报告制度等进入后的管理制度。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各阶段都有的方面 

风险通报（参阅 ISPM 2：2007） 

那些为种植而有意输入的植物可能不被社会大众视为一种威胁，特定利益方甚

至只将这些植物视为纯粹有益。而且，在很多国家中，国家植保机构以外的部门在

为种植而有意输入的植物方面负有《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责任。因此，风险通

报在有害植物方面特别重要。 

风险通报可包括： 

- 与输入商、研究所和其他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例如环保机构、公园部门、苗

圃、庭园设计者）磋商通报有关潜在的有害植物的信息。 

- 颁布检疫性有害植物清单 

- 对贸易领域的植物进行标识（例如解释植物可能产生的有害生物风险，以及在

何种条件下该有害生物风险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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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本标准最初作为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于 2002 年 3 月通过。对附件 1 的修改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于 2006 年 4 月通过。第一次修订版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 4 届会议于 2009 年 3

－4 月通过，即当前的第 1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2009 年）。 

对附件 1 的修订以及附件 2 中相关修改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 8 届会议于

2013 年 4 月通过。 

引 言 

范围 

本标准介绍了旨在减少与国际贸易中原木制造的木质包装材料的流动有关的检

疫性有害生物传入或扩散风险的植物检疫措施。本标准所涉及的木质包装材料包括

垫木，但不包括那些经加工处理过已无有害生物的木材制造的木质包装物（例如胶

合板）。 

本标准所描述的植物检疫措施并不是为了提供持续的保护手段，以免受有害生

物或其它生物的污染。 

环境声明 

与木质包装材料有关的有害生物会对森林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实

施本标准可以大大减少有害生物的扩散，从而减少其不利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得不

到替代性处理方法或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得到替代性处理方法时，或得不到其他适当

的包装材料时，溴甲烷也列入本项标准。已知溴甲烷会破坏臭氧层。《国际植保公

约》已就此事项通过了有关“替代和减少使用溴甲烷作为植物检疫措施”的一项建

议（2008 年）。正在寻求环境更加友好的替代性处理方法。 

参考文献 

CPM。2008。替代和减少使用溴甲烷作为植物检疫措施。《国际植保公约》建议。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三届会议（2008 年 4 月 7－11 日，罗马）报告附录 6，

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罗马。IPPC。1997。《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罗马。 

ISO 3166-1:2006。国家及其地区的名称代码－第一部分：国家代码。日内瓦，国际标

准化组织（见 http://www.iso.org/iso/country_codes/iso_3166_code_lists.htm）。 

http://www.iso.org/iso/country_codes/iso_3166_code_lis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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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M 5。植物检疫术语表。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罗马。 

ISPM 7。1997。植物检疫认证系统。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罗马。[经过

修订；现为ISPM 7:2011] 

ISPM 13。2001。违规和紧急行动通知准则。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罗马。 

ISPM 20。2004。输入植物检疫管理系统准则。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罗马。 

ISPM 23。2005。检验准则。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罗马。 

ISPM 25。2006。过境货物。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罗马。 

ISPM 28。2007。限定有害生物的植物检疫处理。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罗马 

UNEP。2000。《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臭氧层秘书处，内罗毕。ISBN: 92-807-1888-6

（http://www.unep.org/ozone/pdfs/Montreal-Protocol2000.pdf）。 

定 义 

本标准采用的植物检疫术语的定义可参见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5 号（植物

检疫术语表，2008 年） 

要求概要 

已批准的植物检疫措施，可显著地降低有害生物通过木质包装材料传入和扩散

的风险，包括使用去皮木材（残留树皮的允许量有明确的规定）和应用已批准的处

理措施（如附件 1 所述）。公认标记（如附件 2 所述）的应用，确保易于识别已采

用批准的处理措施的木质包装材料。对已批准的处理措施、相应的标记及其使用方

法均有说明。 

出口和进口国的国家植保机构（NPPOs）承担特定的责任。处理和标记的使用

必须经国家植保机构授权。国家植保机构授权使用标记时，应当指导（或至少审核

或审查）处理措施的采用，标记的使用及其酌情由生产者/处理措施提供者的采用，

并应当建立检验或监测及审核程序。对于修缮的或再制造的木质包装材料可采用特

殊要求。进口国国家植保机构应接受已批准的植物检疫措施作为授权木质包装材料

入境的根据，而不必实施有关木质包装材料的进一步进口检疫要求，并可以在进口

时核实这些材料是否符合标准的要求。当木质包装材料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时，国

家植保机构也有责任采取检疫措施并酌情通报违规情况。 

http://www.unep.org/ozone/pdfs/Montreal-Protocol20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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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 限定的根据 

来自活或死树木的木质材料可能受到有害生物的侵染。木质材料通常是由原木

制造的，可能未经足够的加工或处理而去除或杀死有害生物，因而仍然是检疫性有

害生物传入和扩散的一种途径。垫木特别表现出检疫性有害生物随之传入和扩散的

高风险性。而且，木质包装材料经常地再利用，进行修缮和再制造（如 4.3 节中所

述）。任何一块木质包装材料的真实来源很难确定，因而它的检疫状况也很难确

定。因此，为确定有无必要采取检疫措施以及此类措施的强度通常所采用的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程序，常常不适用于木质包装材料。有鉴于此，本标准论述了国际上普

遍接受的可被所有国家用于木质包装材料的检疫措施，从而显著降低大多数检疫性

有害生物随木质包装材料传入和扩散的风险。 

2. 限定性木质包装材料 

这些准则适用于各种形式的包装材料，这些包装材料可能是有害生物的传播途

径，主要给生长中的树木带来有害生物风险。它们包括板条箱、盒子、包装箱、垫

木1、货盘、电缆卷筒和卷轴等木质包装材料形式，这些形式的木质包装材料可能出

现在几乎所有进口货物中，包括那些通常不作为检疫检验对象的货物。 

2.1 豁免条款 

下面是风险足够低，可以不需采用本标准规定2的物体： 

- 完全由薄木材（厚度 6 毫米或以下）制造的木质包装材料。 

- 整体以处理过的木材为基础制造的木质包装，如采用了胶粘、加热和压缩或综合

采用其中两种以上方法制造的多层板、颗粒板、线性绞合板和镶嵌胶合板等。 

- 在制作过程中经过加热的葡萄酒或饮料的包装桶。 

- 由经过加工或生产过程使其去除有害生物的木料制造的包装葡萄酒、雪茄或其

它商品的礼品盒。 

- 锯木粉、刨花和锯毛。 

- 永久性附在运输车辆和集装箱上的木质配件。 

                                                      
1 木材（即木材/木料）货物可由与该货物中的木材种类和质量相同，满足相同植物检疫要求的木材制作的垫木

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垫木可视为货物的一部分，在本标准中不应视为木质包装材料。  
2 并非所有种类的礼品盒和礼品桶的制作方式都使其不带有害生物，因此某些种类可视为属于本标准范围。适

当时，可由进口和出口的国家植保机构对这些种类的商品作出具体安排。 



ISPM 15  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的管理 

ISPM 15-8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3. 木质包装材料的植物检疫措施 

本标准描述了已批准的木质包装材料的植物检疫措施（包括处理措施），同时

对今后批准新的或修订的处理措施做出了规定。 

3.1 已批准的植物检疫措施 

在本标准中所描叙的已批准的植物检疫措施由植物检疫程序组成，包括木质包

装物的处理和标记。采用标记之后不必再使用植物检疫证书，因为这表明采用了国

际上接受的植物检疫措施。这些植物检疫措施应该为所有国家植保机构所接受，作

为许可木质包装材料进入而不需要进一步提出（植物检疫）具体要求的基础。所要

求的植物检疫措施超出本标准所述批准措施的范围时，须提出技术理由。 

在附件 1 中所描述的处理措施，据认为对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木质包装物所携带

的生长中树木的大多数有害生物均有明显的（杀灭）效果。这些处理措施与制作木

质包装的去皮木材结合使用，使用去皮木材还可以减少遭受生长中树木的有害生物

再侵染的可能性。采用这些措施基于以下考虑： 

- 可能产生杀灭效果的有害生物范围。 

- 处理有效性 

- 技术和/或商业上的可行性 

有三类主要活动涉及已批准的木质包装材料（包括垫木）的生产：处理，制作

和标记。这些活动可由单独的实体分头开展，或者一个实体可以开展其中几项或所

有活动。为方便起见，本标准提及生产者（制作木质包装材料并可对适当处理的木

质包装材料加贴标记者）和处理措施提供者（应用已批准的处理措施并可对适当处

理的木质包装材料加贴标记者）。 

采用这些已批准的措施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应该采用附件 2 中的一个官方标

记，以便识别。该标记由专用标志和识别特定国家、负责任生产者或处理措施提供

者，以及采用的处理方法的代码组成。在此，组成该标记的所有因子集合被称为

“标记”。一个国际公认的，非文字特征的标记有助于在出口前、入境口岸或其它

地点检查中识别已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国家植保机构应当采用附件 2 中的标记作

为许可木质包装材料进入而不需其它具体要求的依据。 

除了采用附件 1 说明的通过的处理措施之一以外，还必须用去皮木材制造木质

包装材料。附件 1 对残留树皮容许量作了说明。 

3.2 新的或修改的处理措施的审批 

新技术信息出现后，可对现有的处理措施进行评估和修改，植物检疫措施委员

会可采纳木质包装材料的其它新处理措施和/或处理程序。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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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号（2007 年）为《国际植保公约》的处理方案批准过程提供指导。如对木质包装

材料的新处理措施或修订的处理程序得到批准并纳入该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已

按以前的处理措施和/或程序处理的材料不需要再处理或再标记。 

3.3 替代性双边安排 

国家植保机构可与其贸易伙伴作出双边安排，接受附件 1 所列的措施以外的措

施。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使用附件 2 中的标记，除非本标准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 

4. 国家植保机构的责任 

为达到防止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的目标，出口和进口国缔约方及其国家植保机

构都负有责任（如《国际植保公约》第 I、IV 和 VII 条所述）。关于本标准，下面

列出了特定责任。 

4.1 法规方面的考虑 

处理和标记（和/或有关系统）的应用必须经国家植保机构授权。授权使用标记

的国家植保机构有责任确保所有授权和批准执行该标准的系统遵守本标准中所描述

的要求，确保带有标记的木质包装物（或用于制备木质包装材料的木料）是根据本

标准处理过的和/或制造的。责任包括： 

- 酌情授权、登记和委托 

- 监控实施的处理和标记系统，以便确认遵守标准的情况（1997 年国际植物检疫

措施标准第 7 号提供了相关责任的更多信息） 

- 酌情检验、建立验证程序和审核（2005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23 号提供

了更多信息） 

国家植保机构应该监督（或至少审核或审查）处理措施的应用，并酌情授权使

用标记及其应用。为避免出现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充分/处理不当的木质包装物带有标

记的情况，处理应该在应用标记之前进行。 

4.2 标记的采用和使用 

必须按照附件 2 中描叙的要求，在根据本标准处理过的木质包装材料上使用特

定标记。 

4.3 对于再利用、修缮的或再制造的木质包装材料的处理和标记要求 

在对带有附件 2 所述标记的木质包装材料进行修缮或再制造的国家，其国家植

保机构有责任确保和验证此类木质包装材料出口系统完全符合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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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木质包装材料的再利用 

按照本标准处理和标记过的某个单位的木质包装材料，如没有进行过修缮、再

制造或其它的改造，在该单位整个使用期内不需要再处理或重新标记。 

4.3.2 修缮过的木质包装材料 

修缮过的木质包装材料是指那些去除或替换了多达近三分之一部件的材料。国

家植保机构必须确保当带有标记的木质包装材料进行修缮时，仅使用按本标准处理

的木材，或由经加工过的木材制作的木料（如 2.1 节所述）进行修缮。当使用处理

过的木材进行修缮时，对增加的每个部分都必须按本标准分别标记。 

带有多重标记的木质包装材料，如发现其带有有害生物，在确定该木质包装材

料的来源时会出现问题。建议对木质包装材料进行修缮的国家的国家植保机构，限

制单个木质包装材料单元上可带有的不同标记数量。因此，对木质包装材料进行修

缮的国家的国家植保机构，可要求从修缮的木质包装材料上去除原有的标记，按附

件 1 对该单元重新处理，然后按附件 2 加贴标记。如使用溴甲烷进行重新处理，应

考虑《国际植保公约》有关“替代和减少使用溴甲烷作为植物检疫措施”的建议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2008 年）。 

当对某个修缮过的木质包装材料的所有部件是否全部按照本标准进行过处理有

疑问时，或该木质包装材料单元或其部件的来源难以确定时，对木质包装材料进行

修缮的国家的国家植保机构，应要求对所修复的木质包装材料进行再次处理，销毁

或采用其它方法使其不会作为符合本标准的木质包装材料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如进

行再处理，对任何以前使用的标记必须进行永久性的清除（例如用油漆覆盖或打

磨）。经再次处理后，必须按照本标准进行重新标记。 

4.3.3 再制造的木质包装材料 

如木质包装材料单元有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部件被替换，则认为该木质包装材

料是再制造的。在此过程中，各部件（必要时需生产额外的部件）可以组合，然后

重新装配进而形成木质包装材料。因此，再制造的木质包装材料可能同时包含了新

的和以前使用过的部件。 

再制造的木质包装材料必须永久性地清除任何以前使用的标记（例如采用油漆

覆盖或打磨）。对再制造的木质包装材料必须进行重新处理并按照本标准进行重新

标记。 

4.4 过境 

过境货物带有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木质包装材料时，过境国家的国家植保机构

可能需要采取措施，以确保木质包装材料不会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国际植物检疫

措施标准第 25 号（2006 年）提供了过境安排的进一步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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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输入时的程序 

因为木质包装材料与大多数的货物运输联系在一起，包括了那些本身不作为植

物检疫检查对象的货物，国家植保机构与那些一般不负责核查是否符合进口植物检

疫要求的单位进行合作非常重要。例如，与海关组织和其他有关方合作，将有助于

国家植保机构了解有无木质包装材料存在。这对有效发现木质包装材料违反规定的

可能性很重要。 

4.6 入境口岸违规时的植物检疫措施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20 号（2004 年）第 5.1.6.1 至 5.1.6.3 节及国际植物检

疫措施标准第 13 号（2001 年）提供了有关违反植物检疫标准及其应急处置行动的

相关信息。考虑到木质包装材料经常再使用，国家植保机构应当考虑到，违规可能

在生产、修缮或再制造的国家而不一定是在出口国或过境国发生。 

当木质包装材料不带所要求的标记或有害生物检测证明处理可能失败时，国家

植保机构应作出反应，必要时可采取紧急行动。在处理过程中，这种行动可采取扣

留的形式，然后酌情剔除违反植物检疫标准的材料，处理3，销毁（或其它安全的处

置方法）或重新装运。进一步行动选择方案见附录 1。在采取任何紧急行动时，应

遵照最小影响原则，区分贸易货物与木质包装材料。此外，如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而且国家植保机构使用了溴甲烷，则应当遵照《国际植保公约》有关替代或减少使

用溴甲烷作为植物检疫措施（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2008）的建议的相关方面。 

当发现活体有害生物时，进口国的国家植保机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通告出

口国或制造国。在此情形下，如一个木质包装材料单元有一个以上的标记，则国家

植保机构应在发出违规通告之前，努力查明违规部件的来源。也鼓励国家植保机构

通告标记缺失或其它违反标准的情况。考虑到第 4.3.2 节的规定，应当指出，一个单

元的木质包装材料上有多重标记并不构成违规。 

 

 

                                                      
3 不一定是本标准批准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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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附件 1 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 8 届会议于 2013 年 4 月通过 

本附件是本标准规定的一部分 

附件 1：已批准的木质包装材料处理措施 

已批准的处理措施可应用于木质包装材料单元或用来制作木质包装材料的木材。 

去皮木材的使用 

无论采用哪种处理方法，木质包装材料都必须由去皮木材制作。就本标准而

言，只要符合以下条件，可以残留一些可见的明显分开的小块树皮： 

- 宽度不到 3 厘米（不管长度是多少）或 

- 宽度大于 3 厘米，但单块树皮的总表面积不到 50 平方厘米。 

关于溴甲烷处理，必须在处理前去皮，因为树皮影响溴甲烷处理效果。关于热

处理，处理之前或之后去皮均可。当针对某种类型热处理（例如介电加热）明确了

尺寸限制时，树皮必须包括在尺寸度量之内。 

热处理 

不同的能源或处理过程可适用于获得要求的处理参数。例如，只要满足本标准

设定的热处理参数，传统的蒸汽加热、窑中烘干、热作用化学加压浸透以及介电加

热（微波、射频）都可以被视为热处理。 

国家植保机构应确保处理措施提供者监测可能是最冷部位的处理温度，木材中

该部位需要最长时间才能达到目标温度，以确保接受处理的整批木材在要求的时间

内保持目标温度。一块木料最冷部位的具体位置会有变化，取决于所采用的能源或

处理过程、含水量，以及木料中最初的温度分布情况。 

但是用介电辐射作为热源时，处理过程中木材的最冷部位通常是表面。在一些

情况下（例如使用介电加热处理大尺寸木料时，从冰冻至融化的过程），木芯可能

是最冷部位。 

使用传统蒸汽或热处理室烘干进行热处理（处理标记代码：HT） 

在使用传统热处理室技术时，最根本的要求是在整个木料（包括木芯）达到最

低 56℃的温度并至少持续保持 30 分钟时间。 

可以将温度传感器插入木芯来测量温度。或者在使用窑中烘干热处理室或其他

热处理室时，可基于一系列测试性处理制定处理程序，在测试性处理中测量热处理

室内不同位置的木芯温度，并在考虑到木料的含水量和其他重要参数（例如木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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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厚度，空气流速和湿度等）的情况下，将测量到的温度与室内空气温度关联

起来。系列测试须显示，在整个木料中 56℃的最低温度至少连续保持 30 分钟。 

处理程序应由国家植保机构提出或批准。 

处理措施提供者应由国家植保机构批准。为使热处理室达到处理要求，国家植

保机构应考虑以下因素： 

- 热处理室封闭，并且隔热良好，包括底部的隔热。 

- 热处理室的设计可使空气在木料堆周围和内部均匀流动。待处理木料的堆放要

确保在木料堆周围和内部有充分的空气流动。 

- 按要求在处理室内使用空气导流板，在木料堆中使用隔离物，以确保充分的空

气流动。 

- 用风扇使空气在处理过程中循环流动，风扇产生的气流要足以确保木芯温度达

到规定的水平并保持要求的时间。 

- 针对每批木料确定处理室内的最冷位置，并在位于木料中或处理室中的该位置

安装温度传感器。 

- 在使用插入木料中的温度传感器对处理进行监测时，建议至少使用两个温度传

感器。这些温度传感器应适于测量木芯温度。使用多个温度传感器确保在处理

过程中可发现任何一个温度传感器故障。温度传感器应安置在距离一块木料一

端至少 30 cm 的位置，并插入木料的中心。对比较短的木板或货盘木块而言，

温度传感器同样要插入具有最大尺寸的木料的中心部位，以确保测量到木芯温

度。为安置温度传感器而钻出任何孔眼要使用适宜的材料封堵，以防止对流或

传导干扰温度测量。要特别注意外部因素对木料的影响，例如钉子或金属插入

物可导致不正确的温度测量。 

- 在基于处理室内空气温度监测制定处理程序，且程序用于处理不同类型木料

（例如特定种类和尺寸）时，该方案程序要考虑待处理的木料的种类、含水量

和厚度。建议至少使用两个温度传感器，并根据处理程序监测处理木质包装材

料的处理室内的空气温度。 

- 如处理室内空气流动的方向在处理过程中经常逆转，可能需要更多的温度传感

器以兼顾到最冷点位置的可能的变化。 

- 根据设备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并按照国家植保机构要求的频率校正温度传

感器和数据记录设备。 

- 监测并记录每次处理的温度，以确保所要求的最低温度保持必要的时间。如最

低温度未能保持，应采取纠正行动以确保所有木料均按照热处理要求（56℃连

续保持 30 分钟）进行处理，例如重新开始处理或延长处理时间，以及在必要时

提高处理温度。在热处理期间，读取温度的频率要足以确保能发现处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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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核查，处理措施提供者要在国家植保机构规定的时间内保存好热处理记

录和校正记录。 

使用介电加热进行热处理（处理标记代码：DH） 

在使用介电加热（例如微波）时，由围绕尺寸最小处测量不超过 20 cm
4的木料

组成的木质包装材料或木料堆必须被加热至最低 60℃的温度，并在整个木料中（包

括其表面）连续保持 1 分钟。必须在处理5开始后 30 分钟内达到要求的温度。 

处理程序应由国家植保机构提出或批准。 

处理措施提供者应由国家植保机构批准。为使介电加热处理室达到处理要求，

国家植保机构应考虑以下因素： 

- 不管介电加热是用于分批处理还是用于连续（传送带）处理，都要在木料中温度

可能最低处（通常是表面）对处理进行监测，以确保能保持目标温度。为测量温

度，建议最少使用两个温度传感器，以确保可发现任何一个温度传感器故障。 

- 处理措施提供者首先确认木料温度达到或超过 60℃，并在整个木料中（包括其

表面）连续保持 1 分钟。 

- 对厚度超过 5 cm 的木料而言，2.45 GHz 的介电加热要求双向施用或使用多个

波导来传输微波能量，以确保均匀加热。 

- 根据设备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并按照国家植保机构要求的频率校正温度传

感器和数据记录设备。 

- 为便于核查，处理措施提供者要在国家植保机构规定的时间内保存好热处理记

录和校正记录。 

溴甲烷处理（处理标记代码：MB） 

鼓励国家植保机构推动使用本标准批准的其他处理措施6。使用溴甲烷应当考虑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有关替代或减少使用溴甲烷作为植物检疫措施（植物检疫措施

委员会，2008）的建议。 

含有尺寸最小处切面超过 20 cm 的木料的木质包装材料不得采用溴甲烷处理。 

采用溴甲烷熏蒸木质包装材料必须按照国家植保机构提出或批准的程序进行，

目的是能在表 1 中列举的温度和最终残留浓度条件下，在 24 小时内取得最低限度的

                                                      
4 20 cm 的限制依据现有的有效性数据。 
5 目前只有微波技术已被证明能在建议的时间内达到要求的温度。  
6 《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也可承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的义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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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时间组合效应7（CT）。这种浓度－时间组合效应必须遍及整个木料包括木

芯，不过浓度将在周围环境空气中测量。木材及其周围空气最低温度不得低于

10℃，最短处理时间不得少于 24 小时。必须至少在处理的 2、4 和 24 小时三个时间

点分别监测气体浓度。如处理时间更长和浓度更低，在熏蒸结束时应再次测量并记

录气体浓度。 

如 24 小时内未能取得浓度－时间组合效应，应采取纠正行动以确保达到浓度－

时间组合效应，例如重新开始处理，或在不添加更多溴甲烷的情况下将处理时间最

多延长最多 2 小时，以获得所要求的浓度－时间组合效应（见表 1 脚注）。 

表 1：采用溴甲烷熏蒸木质包装材料 24 小时的最低 CT 值 

温度（℃） 24 小时 CT 值（g∙h/m
3） 

24 小时后最低最终浓度 

（g/m
3）#

 

21.0 或以上 650 24 

16.0－20.9 800 28 

10.0－15.9 900 32 

# 在 24 小时后未能取得最小最终浓度的情况下，可允许-5%的偏离，但须在处理结束后延长处理时间以获得所要

求的 CT 值。 

表 2 列出一个可用于达到特定要求的程序案例。 

表 2：采用溴甲烷熏蒸木质包装材料达到要求的最低 CT 值的一个处理程序案例（在高吸附或渗漏的

情况下，初始剂量可能需要提高） 

温度（℃） 剂量（g/m
3） 最低浓度（g/m

3）： 

   2 小时 4 小时 24 小时  

21.0 或以上 48  36 31 24  

16.0－20.9 56  42 36 28  

10.0－15.9 64  48 42 32  

处理措施提供者应由国家植保机构批准。为使溴甲烷熏蒸达到处理要求，国家

植保机构应考虑以下因素： 

- 在熏蒸的气体扩散阶段合理使用风扇以确保均衡，风扇应位于一定位置可以保

证熏蒸剂可迅速有效地在熏蒸的密闭空间内充分扩散（最好在处理的第 1 小时

处内）。 

- 密闭的熏蒸空间装载量不超过其体容积的 80%。 

- 密闭的熏蒸空间应充分密封，气体尽量不泄漏。如使用布帘进行熏蒸，这种布

帘须用防气体泄漏的材料制作，并在接缝处和地面适当密封。 

- 熏蒸地的地面是熏蒸剂不可透过的，如不是，则要在地面上铺上防气体泄漏布帘。 

                                                      
7 本标准中溴甲烷处理的浓度－时间组合效应是处理过程中浓度（g/m3）与时间（h）的乘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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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通过一个气体发生器（热气体发生器）来释放溴甲烷，以便熏蒸剂在进入

密闭的熏蒸空间前就能够完全气体化。 

- 如堆放的木质包装材料最小切面超过 20 厘米就不能采用溴甲烷熏蒸来处理。因

此堆放的木质包装材料可能需要分隔物，以确保充分的溴甲烷气体循环和穿透。 

- 空气中的溴甲烷浓度总是在距离气体释放点最远处、，以及分布在密闭空间的

其他位置（例如前侧底部、中间中部和后侧顶部）测量，以确保气体均匀分

布。直到实现均匀分布才开始计算处理时间。 

- 当计算溴甲烷剂量时，补充由任何一种气体混合剂（例如 2%氯化苦）造成的

亏欠量，以确保使用的溴甲烷总量达到要求的剂量。 

- 初始剂量和处理后产品的操作程序考虑到被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或有关附属物

（例如聚苯乙烯盒子）对溴甲烷可能的吸附量。 

- 使用处理前或处理过程中测量到的或预期的物体温度或周围空气温度（以其较

低者为准）来计算溴甲烷剂量。 

- 予以熏蒸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不要使用溴甲烷不能渗透的材料包装或包裹。  

- 根据设备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并按照国家植保机构要求的频率校正温度、

气体浓度传感器和数据记录设备。 

- 为便于核查，处理措施提供者要在国家植保机构规定的时间内保存好溴甲烷处

理记录和校正记录。 

采用其它处理措施和修订已批准的处理程序 

随着新技术信息的掌握，对现行处理措施可进行审查和修订，植物检疫措施委

员亦可通过木质包装材料的其它处理措施或新处理程序。如木质包装材料的新处理

措施或修订的处理程序得到通过并纳入本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按以前处理措施

和/或程序处理的材料无须再处理或再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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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是本标准的一个规定部分 

附件 2：标记及其应用 

一个显示按照本标准8的要求进行过植物检疫措施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的标记，

由以下几个规定的部分组成： 

- 符号 

- 国家代码 

- 生产者/处理措施提供者代码 

- 按附件 1 使用适当缩略语的处理代码（HT 或 MB）。 

符号 

符号的设计样式（可能按照国内、区域或国际程序，作为一个商标或一个认证/

集体/受保护的标志进行了登记）必须与下面所描绘的样式高度相似，并置于其它部

分的左边。 

国家代码 

国家代码必须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两字母国家代码（在下面的样式中

显示为“XX”）。国家代码必须用连字符与生产者/处理措施提供者代码相隔开。 

生产者/处理措施提供者代码 

生产者/处理措施提供者代码，是由国家植保机构授予使用标记的木质包装材料

生产者或处理措施提供者或向国家植保机构负责的实体的一个特定代码，以便确保

使用经适当处理的木料并恰当地标记（在样式中显示为“000”）。数字以及数字和

/或字母的次序由国家植保机构指定。 

处理措施代码 

如附件 1 所示，处理措施代码是《国际植保公约》用于采用的已批准措施的一

个缩略语，在示例中以“YY”表示。处理措施代码必须在国家和生产者/处理措施

提供者代码之后出现，而且必须在国家代码和生产者/处理措施提供者代码行之外的

单独一行上出现，如与其他代码在同一行出现，则须使用连字号分开。 

处理措施代码 处理措施类型 

HT 热处理 

MB 溴甲烷 

DH 介电加热 

                                                      
8 进口时，各国应接受原先生产的带有符合本标准前几版本的标记的木质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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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的应用 

标记的大小、所使用的字体和位置可以变化，但其尺寸必须足够大，使检验人

员无须使用视力辅助仪器就可以看清楚和辨认。标记必须是矩形或正方形，包括在

一个边框内，同时用一条垂直线将符号与代码部分隔开。为便于模板刻印，在边框

上、垂直线上或标记中其它地方可能会显示出小缝隙。 

在标记框内不能有任何其它信息。如认为附加标记（例如生产者商标、授权机

构的标识）有利于在国家层面保护标记的使用，这种信息可置于标记框附近但在标

记框外。 

标记必须是： 

- 清晰易辨认 

- 永久性和不可转移。 

- 位于使用木质包装时易看见的位置，最好至少在木质包装单位的两个相对面上。 

标记不得手写。 

应避免使用红色或桔黄色，因为这些颜色用于危险货物的标签。 

当多个部件组装成一个单位的木质包装材料时，为了标记的目的，该组装的复

合单位必须作为一个单个单位来考虑。在一个由处理过的木料和加工的木料（当加

工的部件不需要处理时）共同组装的复合单元木质包装材料上，为了使标记位于容

易看见的位置并有足够的大小，让标记显示在木质包装材料的加工部件上也是合适

的。这种标记使用方法仅仅适用于单一复合材料制件，不适用于临时性木质包装材

料的成套组装件。 

可能有必要特别考虑对垫木进行清晰地标记，因为处理过的木料用作垫木时，

只有到了装运时才可能会被切割成最终长度。重要的是，货运者应确保所有用于固

定和支撑货物的垫木是处理过的，并显示有本附件中所描绘的标记，而且这些标记

是清晰和容易辨认的。那些没有包括标记所要求的所有部分的小木块不应用作垫

木。对垫木进行适当标记的选择方案包括： 

- 对于旨在用作垫木的木料，沿着其纵向将整个长度的木料以非常小的间隔

（注：当随后切割成非常小的木块用作垫木时，切割时必须保证在使用的垫木

上显示完整的标记）全部进行标记。 

- 切割后在容易看见的位置对处理过的垫木额外加贴标记，但货运者须持有第 4

节的授权。 

下面的样式描绘了一些可接受的标记所要求的部分的多种不同形式，带有这些

标记就表明木质材料已经过了已批准的处理措施的处理。不应接受对标识的任何改

动。标记的版面设计改动如符合本附件的要求则应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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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1 

 

样式 2 

 

样式 3（这是一种未来标记样式，边框带圆角） 

 

样式 4（这是一种未来模板刻印标记样式，在边框上、垂直线上或标记中其它地方可能会出现小缝隙） 

 

样式 5 

 

样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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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仅供参考，不是本标准的一个规定部分  

附录 1：违反本标准的木质包装材料的安全处置方法案例 

当进口国的国家植保机构不能或不宜采取紧急行动时，对违反标准的木质包装

材料的安全处置是其可以使用的一种风险管理选择。建议采用下列方法对违反标准

的木质包装材料进行安全处置： 

(1) 在允许的情况下焚化。 

(2) 在由相应政府机构批准的地点深埋（注：掩埋的深度应根据气候条件和所截获

的有害生物种类而定，但是建议至少 2 米深。应该迅速掩埋这些木质包装材料

并保持掩埋状态。也要注意，深埋方法不适用于带有白蚁或受某些根部病原菌

侵染的木料）。 

(3) 加工处理（注：只有当结合应用由进口国国家植保机构批准的，为灭除目标有

害生物的其他进一步加工方法时，才应该使用切削方法，例如制造定向结构刨

花板。） 

(4) 国家植保机构认可的对目标有害生物有效的其它方法。 

(5) 酌情退回出口国。 

为了尽可能减少有害生物传入或扩散风险，当需要时，安全处置方法应该毫不

拖延地尽快实施。 

 

 


